FATTEY S F AT A

114# & R &35 5 %3015
2 OF A ARTERCRBRFRET
LI BTESE R SRR A SedeE (114 & 13 T

280~ 114% & F % 75805 ~ 114# & W F % T818%L) » 2 #5:i%
Ay (1IbEF R B F FTT5) » 3 BFREP H 44 ;Iﬁjﬁte&gsa
B B2 KA M NF AR 2 g &%gi&f%

{6 bR TI X 2T 3&7':*51”]@? P - S PE
el
3002
FAESEAFSEPRP AN ERHFREG L F L ZHE
’A&"ﬁvgr}%’}*‘ Huarzle ER P oo
EEL

f

¥
SRR TP S ST s BRI BE AT S 3E LG
B AR EBREES - FREE R - X F Y
B*iﬁ%ﬂuﬁéfﬂ’ﬁéif%bﬁigppﬁnumﬁ

BN R R R S I

R AR LA
F ""‘J?i’ "2z§?273n I%IIE'?;
kA

wﬁﬂ &%%Jiﬁuiéﬁ’ﬂﬂﬂi%’ﬂ*ﬁ%
ﬁ@é%ﬁﬁ@?éﬁﬁﬁJW£’m4fﬁi% | 42 B 2.
R RPN A SRR RARE AR RFHRRT P
TR 7 ‘\g—? 2 F o A AZ 2 HHRNE 0 R EF2130E
22T AR EFEFID9EF1E ~ 1611522~ % 1617F 2
3~ %1631E2 1> % 516415 3 1700 “7 R T FE Jp e * T2

MmN ] & kAP o
XD GEPMer TR R 3 ’fé Fo2n G ko2 2R s



i

Jex T2 HEGFR
iiﬁz‘iAﬁ%ﬁk

%%iuﬂw%ﬂiﬁﬁiﬁi
bgiga,R§£¢ﬁiﬁwﬂﬁé%%&“%%“kn~
B2 AG M2 o Bt A HLRES =~
CEEFTREEL 2T A S RIBRTIAIBE 0 EA
I;]EJ o
CAFPLERF RS FRELAFFIPIERT -

Tl ERAKRIEF AP 7 R Uk~ PR E S R RRET
tE, {2 s T MARBI AP TR A RRET
ﬁ@J:ﬁﬁﬁﬁﬁﬁirﬁéﬁéiﬁi&ﬁ%ﬁﬁ\%
10 (R AR 5414~430F ) #F > H &350 3§

AR L 2 BEEPEL 0 2 (- 2 ) o

!
<
-‘.“.\
>o
4
\
ﬁ
e
(GV)
o
N
[u—
e
[—
=
e
p—
A
%
4
»
Nt
S
4
N
™

EAHSE R e B 2NA

Lﬁﬁﬁ&ﬁﬁ\ﬁy% 232 P EPRANBEZ L RFS
Je B g ﬂtﬁza‘akﬂ,étg_jﬁﬂqi:/ﬂ\iﬂ,;J§_£,LE
im e %E;g FEFL2IEFIER R P o HY S EA
Krg ~ FTR A H 23 2 D E R A2 LA R %2 4
£ H AR BB RL A L BT e E G
B2 o - PREFRET 0§ BIE R E LN
FiIRRSIE 2 D Ee L s d o ST (L 01 2
-3 gﬁgPﬂu4g@ﬁ,z#zﬂﬁ§%{1@wr

Do



%ﬁé%thﬁ,WW¥Wé¢Jﬁé7¢W?<&@¢bd%
ﬁ&;%ﬁam%%ﬁwpa;§H
A x

(

2
%&~¢¢ﬁ\éﬁiQﬁzéﬁiﬁa%&&%?ﬁ’f
LT P EL OB ABI8K 2 ¥
s (A AMRE %431F ) > ﬂg?}tﬁ B A R Ak
fip £ e & Fﬁ’aFW%Lﬁ w’@@%iﬂ*ﬁ

i’f‘m
W~

i
SRR HRER Elﬁﬁ&&%?ﬂ%%ﬁﬁﬁi
T T ,ﬁj\fiigéciif"rizaﬁiei?: T2

4
)2
o
ﬁ?
|
et
_. i
NS
Eﬂ-
T
@
=
34
@P\"

,é%@,ﬁm%4éikﬂ%ﬁiﬁii

AL EERALRARTNE  REFE R AR

?ﬁ%éiﬁﬁi%%ééfﬁ’zﬁﬁfﬁu%¢i%ﬁ

ERCSRG | E A = I E I - %d-qwu$f§\%“

SR BRI FERI AT RS AR RS
X

g# ﬁ&ikégig, #Mmﬁwl %wAb@\

=
N
=\
D
4

pd 2B E 0 PREIRRA S RLFAL LT TS BIER
FoTRBRE A FARGISE 0 BB A Y AL 0
AR RRELR A REAE (L ARS 5433
E)’%ﬂﬁ%A%<%$77£1’m%§$ﬁﬁ§%@
SHET (LARESMT 4337 ) - L2 L p 2 o
t&; ~ B oS .—Lﬂgj\\x&ﬁrgﬁja \)E)Léﬂ 2 ib&’iﬁiﬁ B zé\]‘ﬁa
ZAIEEEFE FALNARSEY EHESFLIFY 2 £



ZHFEARR > KFIAR FFHRAETPRE (L AKRE 543
3T ) - ik BAGACL 2 g2 T o

FFEEE Rt  ERIEHFZFA R TA 2 H o Rk (T
EY &% B s p A D E RN 7Y 2
oo~ RARIE P2 E R e R AR E M & RER
FEAAREELLRY B R AR A 5 38iE
F2R N E 2 $38iE2 252 A BT F P2 oo

CEadckiord & BBl I09 T 2 BB iE ~ L4 55 - &
F iz %E_’ng “’J% iffr?v » B R E vy (R ARE

~
ZFIBEFL2AVERATRTE E R

R
=~
[GV)
DO
o
—
o)
oy
-&\
(«-i
-—\

A
FTEZEF R EAP D EA M 2 A2 E
B FAA LR e

(E):‘J"‘}‘-‘Kf‘]’% B0 TP 2 73 }ﬁ e &EP T }’t/_t 25 e H ”quﬁ ’
RizwoathkpiE o RS bﬁ¢4%$zr@@
4’;¢%ééiﬁdaiﬂﬂﬂiﬁv’én»lLﬁizﬁo

B EFREF2TIE2Z1F 138 ~ 529915 % IJE EL
310152_2 ~ %454&;%&21& (x’;hﬂ' T4 R i\

AR HRED AW BEES RBT 1T RR

¥ =5 A 2 115 =& 3 1 31 0
MNEEZ 2T MR

b ﬂ\"“ﬁﬁ BRA®ER o

JoR PRA LA TR F S0P p e ARBE N P RET K TR
feit & Wﬂdoﬁ%ﬁ@i%g@ﬁ’@ RS (5200

R AR RTED 2R SEETAZAEPERN) T 5T
F B o B A RART A AL RE o B A
dF R R P B IR T R RT »]{ 2 A

4



o = Y & 115 = 4 ¢ 1 p
Ty ®hE

g kR am B L E

PoER R 302182 1% 198

PERES - B2 A F AN L - o A B S ENT

HPrI o BEP-FF AT L

- ~Z AN E eI o

S A RFPEL

N R RO 15 X3 B st ot CE S

€"ﬂ
T~ FHAR T A FE o
I ~HERDT AT
PEARAE 53020 % 198
A2

TR RS F AT R
L1
il kot o S SR 1
1 Hy K 21% * p Aell5# B2
2 £ 4% 1@ vl ¥ F % 2054
3 |#5 TEREL R
- , (LARX 52

S ks e |## 852 287F )
5 LEAEFE G 1 - 3z
6 TF A& F2 iF i B

( iphone 11 %=

¢ )
7 T+ A& 1+ i

( iphone 11 Pro

4 )




Kf—]— (-
ERCESTRBFRET A2 E

114# B F % T5725¢
114# & W F % 75855
114# B # F % T818%5L

AR 24 BRA K
E E R A &r%kﬁ

i 0

s 5']?‘}&& A:Ar] ik ‘E"*"kj'? B ]‘ﬁ—;}:] = ]Eﬁ;%_, y LA h f R 22
J&3% iE 4 i‘»\"’r’wﬂ&-jﬁ‘}ki Al
ZGEEzﬁ
- v ERAR SHED (VFARF) ~fipls (Fhedirg s
B ¥V EAF gAY TIRAEE S ERRIABHRGTG E
A2& 102 FEE_s AT A l?‘@]114ﬁ7H 10p .,rﬂqj[*{ ==

=
—
o
>
—_

1439); F'B&i*'i’—,ﬁ:g‘ét)\é —-— ‘m_,’?’c%%] 2L ’&T%q—/}tJ < /L
22X 08 (00202 2 > Foddb L EBFEE > HHEMA T

@gﬁﬁﬁﬁ’T@ﬁ“)‘ﬂiﬁééﬁrﬁp&Jﬁz
Ard bz grgh)e e BB o B S R iRt E BT E AR 2
TE A s TRBEEASE TEE | RAkEE
PR AR TE L eBir @ kL 08 Tk £ (ke
he PR ATE R (T ) 5000 ) » H % T
MR R A +kr*%a’uxﬁ-4uir&£?~
ARAMEAESFZ A 229 L B0 £ AR
ZPEPREE D THEE 24> p AREOF (i
) TENEPFT > Bivsd ) £330 5 2% 0
gﬂ%@ﬁﬁﬁﬁahqﬁk,@ﬁw;ﬁﬁﬁw<%mom4mm%x
JEE T ARETE THR T, Mg d B IR
1Mﬁ10aw31&%m9€’;zﬁE%CXYWDO 00055 5%

- RFALBREFD > 2RO F BT TE 5008 ~ #F
F o BIEIFHRFFT RS E0F A YA LT S 3A

%

‘-H@

B



A0 B¢ A HKITYI005 < o PIHEEAE P (RS BE
U ¥ ES e ) o fip e RIE &2 9 5L85000-0000
BLp ol EBEEBERF CMZERER P DLBLL o P
WEIS S THE G, q7 > BT 2 Flbiom 100@’
oo 114107 15p T = 1TR404 3F 0 G T BT AR 5N

ﬁ&iéﬁﬁﬁﬁwﬁ’iﬁﬁfﬁ(i**#%ﬁmm%
005 & 42§28 ) Jox > FRAkE LBFH AR > L3
PN 4 ﬁ%%’u% SEFEH A oo

Ak -~ FIIRA T KB EE B3vri@ARE 0 2 P
gl 5% 5 4’Z&¢E4JL}%FJ“‘%“’ﬁ“R@LM
E10°20p 6pF444 3% > d fidp 5 K % B 49 545 000-000055

polE e %?ﬁﬁﬁ‘ﬁéiiik’i&%%ﬁiﬁ%
-)%ii’ﬁ{a(#«h_s_é) P d BRAREF IR B U
v S M CIRE SRR - 1 _ﬁ%é ) T 3R E TR
FOOFOORG ML B - Ak ~ Hipfs - L ER
&’&%@R;w’a@& THREKZTE PR A
s X RBELLOT U R EE U LT 2

o R R B AR RE BB Er o BEHT
#‘“d%*?ﬁgwmﬁir%%l%?’%@i&
T OEFLAE R A hERP A EA ;
d oo 3T 114#10% 22Pp 18 3% » P dowfp 7do p o
£107 22p 19400 3% 2 #7443 = 4 %F? ~ED o KaERD
YTH X EEIN s AN BN SRR IR
BEGT o FFAXLES AE . FELRPTEY 2 2RPY
114# #4405 53908482 £ > 3114F 112 10p 9pF104 37 &
B pl0FF1043F > it 3 OO®ROOHEI0F2H > Jodo &1
A2 28I 11,000~ ;21142112 10p 9FF 14372
pPOpF1bAaF o i 7 OOF OO0 0005.54 - Jodo i
BE2 224,00 114F117 10p 15p%304 3% 2 = P 168520
AF o wdTHH OO% OOB0EL » dod0 #3520 ~ & 4%
1%\%iﬁﬂﬁ‘%ﬁ1%‘i%1?~&Lﬁ%%ﬁ%l



% % oF ¥

= ® % 7

R - A 1

PRkt & S22 it 2
o U ) A

A 5}}:1 ?y‘:f\_x

PRpLHBIMEE w4 T
AfeB5008 & 0 pRikihd 2 B
BT BT E
Z_FEEER 'if-{:wﬁ,yﬁ—- w550
00-00005Li%7 & 2. § + 2 455 3%

2R

Fé#ﬂrprﬁiz’r AT EA

THE LT ARBA 2

ﬁ,n 7 ;Lﬁ%, TE*’%‘%':ﬁLZ ,’léﬁa
éﬁiﬁiﬁo

ik E L E 2 ot

L E R F) T A
o MR T2 0 A AR
> a

2 BN A e 2 P

ik B Ak S R g
fe& 10T o H R AT R
SO RHEH A - A& B
AR AT g
SAEHERARET AR E
D REEE- T RIR
ERE M%Fltb&; , & H TR

AoEAES T8 2y oder
158 £ 2 1978 5,000~ - £
kHDFFF R il RE
REPB L& NS 0 B




(\ER)

©5,000% + 3 %1 (e s £
KAAEF TP 12 k114#10
197 > = wipiFa L
Lo RAAB DK FRG

$HH 3 1> #3142 107 20

P BB fEtpn R E
FA-AIHT o H LA R
T3 oo RHE £ 4 £
ff‘jjz"gﬁ’%'j_ﬁ _}\f_l_,tl'fﬁ’#'éﬁ\.
BWERT 0 G E R A
B Fde FFECH 0§ 4] 0
o TR €3 LB (e Kk
ﬁ%ﬁ%i%%%’ﬁ%%*
SRELE S S RN
KE B BT > B T
23k BELKE, o ®
R T hp R E o HYom
EOE I =
I R L RS LRt
B CAERVECE I RS R A S L N
"L B AL ERFIFALZHEST Y PREE
B~ " @4 HEFEp RF o
g}tg;u,;feﬁ» ,;zgcr]\r_v
Fraew o= iﬁ‘?&l‘m TYE.
PE AR AR
BT A
6 PRI AFROFEPY L |zRBROFHIFHELL 4530
daIRE Jo B kR A dpind |dARE THRED )
I FrZ FHIRILF LD |2 95 5000-000050 7 &2 A
7 & a9 5 75 000-00005L % | &




(\ER)

d

i 2 ERll4E Y114 110 10p 9FF104 35 3
5390542 2 ~ B p1I0ORFL0& 3% > AT ® O
LFi a‘ra‘ﬂ T O%OOHFEI0521 > 40 74
4«,@#@ g w214 11,000~
9 T ATTER 2 1‘%114& 114E112 10p 9FF 1 &2 3% 2
i3 %3905 E ~|p9mFloe s i3 OO%®
= R %?f?%%w& ira‘ T OO 06000501 - o4 #f L
G s dofe PP A s T |E2 224 2 11,000 2 iR AR
kgndp e 2 &% o 230]14&11% 10P 15
304~ F 1 P P 16FF204 37 >
ratA d OO®% OOR05
dR R IEQIE ~ 2451 - X
= R R S 3
’iifﬁ_ﬁ“f’f-:ﬂ%l@
~ AR Eﬂi.éxfjﬁzc‘ﬁti?— ~SETE O RS
Uﬂ?#i4UJ#FH€#$%M%&‘%%WM%“M
ﬁji%iliﬁamfﬁ%&% R DL B I RERE
Wk Db o L MRA KR E R BB R
%Fﬁpriﬁﬁ£ﬁé&%’@%v* I oo X AL ER
AgATIE YR G- TR 2 BYSREF 0
A E FDDIER T - EHhac B AKR G S E A —bi’
TLRRwlEE o GiRi2d 2 BTSSR E RRZE F 112
ERIERTHEE AT - 02— cARZBEA K 2T FARPD
0007~ » 32 2 2 > 3 230 = M7 e et F FRF R
vl?cﬁﬁ?}#fﬁ;‘z# ﬂéﬂz}if 3
CHTFELF R PuUA TR
WA Xl )ﬁ?fb FE o E w10 % T
BRAk s g ~FEEZ A A S
TR AR TE PR A 5

13
_ﬁ

v,—»—r-

e

2.0 o 8
oo A4
:—:\«‘@w;a

)

I

%‘\t_ -
t‘i?f
=

|

10



7z

°$%§4%é’%éﬂﬁ%‘%ﬁéﬂ

HU o EREGL TEE AR - P
WA B Ak %WW‘ﬁéﬁfF%i BN A Y Vi
AE 53020 2. 1% 178 % 130~ %230~ %43~ 30215 % 17
234 E P lF RBIHRT AT FE T E B A
Foepd Jdk o AL E AR - Hitple ~HEE R EPE

CTRIBE FLAYE R E DR R B Ak
I A EL AL J]T R F e R BRI E A

% ¥
‘ﬁrﬁﬁaiui*iﬁﬁﬁﬁ’EQQ ifjbm
%
Lk

/—&45? btiv}ré_u_ :E—F_ﬁl "llzl/lz,.'é:l]:?l—ﬁ_‘kj‘,t-é- H Ji: ’4’\—7\
_o$4%*? @ﬁé%?&ia—\:%ﬁ,ﬁﬁﬁﬁ

LIEADLE N 2k R R
SRS ?3?30514\,\,,,3 A E A kT 4 b

Al s B AT Bk AREFTNE2EA G
Yot A 24 b s BREE s = %%ﬂi&ﬁuf
TR ORBAFTRERBZFNS T A TRES

2 5304% 184 % @2 %3
2 3302182 1% 138 4 & 24

~ é/rgg N

o
On
\_g‘;\
(w
(
N3
>
Moe
\r;-n
o
\y

Al

B2 540 > ATiREZ 2 FIBE T A 2
FsE o A bk s PR A EER O HREFTA
30272 1% 158 2 72 7 » &% 30415 5 1
A2 22T A pd o HHAP R A TE RS
B A FREN AR RIERFE30252 1% 158 %
b Tt H304EF 2 Al o A F A er L TFE
TR A E H302i L 1H 1 FAm L L iEE P T F
LR R RERLEFAN L AT EBAFRAD 2
B o T RS R RGREIS S LT R I02iFL
pre 0 AR LA F AT R et AP o
R FATHE S IH LT T2 A2 R F2 R A - 2

tu

11



NEALLE SEMP R Py IREI 20 > 5 R
TodeE AT D A2 - o | X PREREFTSTHEGEEZ
FRLL > GhiESRrE 2 SRS - RadhKA
Ao A FEAE FO9ETER R E AT o RA 7L AT

RLAFACE R TR R EF LB R B RAEE RA

J ‘ :
f{%iﬁ ﬁPﬁr\JZiElO FEE 0 14T 10p H =& o>
pﬁ ZAEFRETEEEGETR AL e ié

i ZZEHENUP AL NG PHEII D 2
%,$%5%&<m $4%Tmﬁﬁﬁ%a’iwmﬁ&
Z X2 R 0 X B2 FH9ER TR EL A2 5
RN ,J‘J"%c‘i‘ﬁdi\ﬂff’”ﬂkﬁﬁ%%é#&%%‘é}ﬁ

‘ FF B EESATES IR T S L
ﬂﬂﬂ°%ﬁ9§égﬁﬁéﬁ4*:$ﬁfw&&u o2 s s
Foodof 2 b & PR RERRGEAF R AT o ik
-

T E AT e

—
“

\y
N}
N
i)
=
(w
%

o i AeARIRIEA AR fAp e Bl ERE AR S04 *q‘——“;é»i
%’ﬂﬁifﬁﬁﬁﬁéggﬂﬂoﬁﬁﬁé? e
B0 BALE fp e EARTE RN 0 5 A EHFWE FTIE
F LA %24 H“r*&fv;— S 3 HES SES T 12 3 13
PR RN G 5 R AR MRS o

=N A E FFIE H 26008 % 138 i e AR o

Y K 114 # 12 7 13 2
B P B

b

it
PRLES T REFIRFPEHEHME
1158 & o % 5775

12



T

P L EFFE T pd FRE  KH AN URELRTE
Ehe (£%) 322 502 %3 m, BT 2 EHR
//z- 0

A
—

g5 b &2 OB (00207 4 > Eimt

LE Y -’,5'0‘?";%_%'3,4}5'6 5’” WyeEd > T ”%g_n )
*ﬁﬁﬁ%fﬁzﬁﬁﬁg%ﬁ?’7’%;1’593;113“” Aoy Harz Ay
FERREAEmE T ARII4EL? 20p 6PF444 3F dm'
e B S B B %000 00005 p /| 28 > B Ak ~ i &
FIA IR IBEFT IR (P aEE) " ’_l_/f@ d
%i?%*ﬂﬂ?ﬁ’u?%~%ﬂ%%, %%%Wiﬁ

NI
uTh
el
=2
SMe
_\‘\
=
2l
O
O
T
> O
O
o
&
%“f
2
-
fus| 3‘_‘_\1

P dBin B8 BT BT B8 A T B
Myl 7 23 > 7 i)@ié BZLEFEESE S tfﬁff
u

fPoFEANET 278 pd o 2114&107 22p 183 e

v FE R d o T A]14#107 22P 19Bi‘45/w\’¥¢%?ﬁ A

IBFREDL > ETRDEHE R G EIN PRI FE

g IR 225 PR E> LK

FETEFTFEMERLBE I

FIp A AT IR E R

A

CANNE S S # % £ 7

k2 p B 2 it W e T 22
RE o e REAL T A REL B OE

13



(\ER)

2L B2

Z"}i"L ﬁ’” 13 Fﬁ it r] ipp/}»5§.
TﬁZTi’j+@RE

IS ,w%k'_gﬁ%fa o fe ﬁ—f/

pREL B ﬂlﬂg%ﬂ *5 o

i B Ak 2 U

TEN FE SN ¥y
T 1 1F o £ R
CoBHS A - Aok 2B

A
<

oo LA

a2 PRy lEg £HIE
Ao g AR FIIELE £ o H 5 2T
I%Eﬁ-i'i:ﬂ97éf5,00054° {8
KEFIFFS B R il R E
AL B g ’\15’%»1 » H 3 g
5,000~ » 231 1T H £ 3
ﬂa%ﬁa—fﬁro fs X114 10"
19p » > wiziE& L7 T3

4 ’Jﬁﬁ'\ﬁ#&:’zi@’@mg
ﬁ’f'lﬂ’} | > A3 114# 107 20
poAPRL e FEE
FA-AdH Y o H AR

14




(\ER)

33 %9, BElEE, o
REAL D P GRARE B > HA R

2
A T 2@ s PhgER AL MEEERL Fip R E
RAEEZKABIHERE S HEBZT
T L b p A RERHEA St pd PR
GRS SO F e NN =
d %”J‘j}:}‘fé,’%%igl N

= S 1 Ay
-8 W R R
) MT AROFNREG Y 2 RO FAFHERE R

2 je ki A g [ A OB

g
R

6 |EAETEEM S Erll4E PC1I4ELLY 10p 9PFI0A 3 2
39052 2 ~ R P 1I0RFL0& 3% > AT 3 O

TEREZLEZ P L OFOOFEIG2HE > o 584

i~ Joft P 5P B Bz L1 11,000~ o

7 T ATTER 2 ERI4E Y1145 11 P 10P 9FF1 o 3% 2

F3905L R £~ [PI9RFLDA 0 Rt OO®
= R iz dode £ |OOR0E00055H1 > dode #f &
dh s o PP Brd s T E2 L2 EARE % o A0
Twdpm? 1147117 10p 15p%304 3% 2 I
P16FF204 3% » a4 7 OO
T OOR05L » dod £05 B iE2
s AL s LML S F
FlR - AF1e ~ iz fFs

EEREE

B
i

=~ P 53000 2 Btk o A H B kAT 4 A P4
pd o~ PR AEZE S Bk AREEINL 2EE T
A A

A ENEPE s NRF 2 e TUH LR AR

15



I
A

T

2 %304 % 178 3% R

2 %3022 1% 1 E2L 2086 A Fdpd B 2 53040F
Sl saq% > iR Z2FHoimT A2pd >m i

2

o A& RERZR S 2302152 1% 178 %
* R304iE R 1E 2y o LT FE K ﬂ - BREH

‘ H A2 3 E ] E AN EFREFS
oA RI0ERTHE LT P c A2 AR it~

Ao AP HEBAEP > FREFETRINERL T
oz AL E s IREAE G T, F o REE A
Lo PR R B BB RIE TR R E
ERREFHT BB %i@ﬁ”é’ﬂifﬁﬁﬁaﬂ
Pz Edpd > KA RGBT LG EAAGREE oA
LEAAL D BE R PR REREF L2 H
B FEREF2 &@Jﬁ§°ﬁ$£%%?‘§ﬁ%‘
AL EAT S 0 ke $3020F 2 1F 1 B 14 $24
%4#~‘%m$$‘h€ BAUP*fF%w‘uﬁi%Wﬂf4ﬁ
- ]

W

AR EHER A FE R B o éﬁtﬁéﬁk-’“r;i;\ "FEE
g$“>’é3W§$mB§\l%lﬁ%4ﬂ e d ik B T
B ALt LA S A e EHER A TR D 2
BFRN P FR R RGP FRETT 8% 0
22 %302 F 2 1 %42 v o AR LA E A
A2 SOTTES I G TR 822 $286E S 1L T &7

‘ g
B AP o AL R AR ~ s IR E YP”*“
FAA¥E mMERIR - BERAKR
3

k2
b EGRTE R R FE R IR E A - AL

16



i

%i

‘fsr

b \w

2|

1

7?;*
i

E RE R
d

—

H

W /M

IHY
e
I AR
3

ey
N

A.

d

._\

=

o
2
-,—l"

AL EA PR FE AR U4 ER WS
T e Ml R BTER D 2 RELS
AR RIS o B G R e RES
R
EyES
B 115 # 1 !
% F fkED

17




.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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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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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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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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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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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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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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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金訴字第301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逢華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4年度偵字第7572號、114年度偵字第7585號、114年度偵字第7818號），及移送併辦（115年度偵字第77號），於準備程序中，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賴逢華成年人對少年犯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施以凌虐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事實及理由
一、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核本案被告賴逢華本案所犯即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二部分，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爰依首揭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170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次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為刑事案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之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準此，本判決關於告訴人少年吳○昇之姓名等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爰依上開規定不予揭露，合先敘明。
三、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就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二第5至6行「由鄒杰叡攜帶不明刀械，以強暴、脅迫方法，共同強制甲上車後」，更正為「由鄒杰叡攜帶不明刀械，共同偕同甲上車後」；及就證據欄補充「被告賴逢華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414、430頁）外，其餘均引用追加起訴書及移送併辦意旨書之記載（如附件一、二）。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302條第1項之成年人對少年犯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施以凌虐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㈡被告與共同被告鄒杰叡、簡柏佑間，就所犯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凌虐告訴人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依刑法第28條論以共同正犯。
　㈢刑之加重事由：
　　成年人對少年實施犯罪部分：
　⒈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其中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之加重，並非對於個別特定之行為而為加重處罰，其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對一切犯罪皆有其適用，自屬刑法總則加重之性質；至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則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高法院103年度台非字第30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該條規定以成年之行為人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犯罪或其犯罪被害者之年齡，作為加重刑罰之要件，並不以該行為人具有確定故意而明知兒童及少年之年齡為必要，如存有不確定故意，亦即預見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實行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之人，係為兒童或少年，而不違背其本意者，即足當之。
　⒉查被告為民國00年0月生（完整年籍資料詳卷），本件犯行時為成年人，而本件告訴人吳○昇為00年0月生（完整年籍資料詳卷），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所稱之少年、有被告、少年吳○昇之警詢及偵訊筆錄在卷可按，且被告亦知悉少年吳○昇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業據被告陳述在卷（見本院卷第431頁），是被告與同案被告鄒杰叡、簡柏佑共犯本案犯行，依上開規定與說明，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㈣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5年度偵字第77號移送併辦意旨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與本件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二所載之部分係同一事實，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㈤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共同被告鄒杰叡之友人，經共同被告鄒杰叡邀約後，竟共同與共同被告鄒杰叡、簡柏佑為本案加重妨害自由犯行，並由鄒杰叡以兇器手銬拷住告訴人，復持老虎鉗夾住告訴人的雙手，嗣以棍棒、熱熔膠條、球棒、鐵棍等物持續對告訴人施以毆打，而被告徒手毆打告訴人之凌虐等手段，欠缺法治觀念暨對於他人身體、自由之尊重，犯罪手段兇殘，使告訴人身心受有莫大恐懼痛苦，所為嚴重危害社會治安，應嚴予非難，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有意願與告訴人洽談調解（見本院卷第433頁），然因告訴人之父親表示不追究，而未達成調解或和解等情事（見本院卷第347、433頁），兼衡被告各自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於整體犯罪計畫中之參與程度、所受分配之利益及素行，暨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其學歷為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工程，不需扶養任何親屬（見本院卷第43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沒收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及同法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熱熔膠條、手銬、斧頭、束帶、住宅租賃契約書等物，經被告供稱非其所有（見本院卷第432頁），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規定宣告沒收。至本案犯行，雖亦使用棍棒、球棒、鐵棍等物毆打告訴人，是以該等物品雖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然未據扣案，本院考量該等物品所有權不明，且價值尚微，且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不予宣告沒收。
　㈢就附表編號6至7所示之電子產品，雖經被告供稱為其所有，然並非用於本案犯行，是上開物品均與被告本案犯行無關聯，亦非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英正追加起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凱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陸榆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 　　日


　　　　　　　　　　　　　　　書記官　何俞廷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攜帶兇器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第1項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所有人

		出處



		1

		熱熔膠條

		2條

		不明

		本院115年度刑管字第25號扣押物品清單
（見本院卷第285至287頁）



		2

		手銬

		1個

		不明

		




		3

		斧頭

		1個

		不明

		




		4

		束帶

		1包

		不明

		




		5

		住宅租賃契約書

		1本

		不明

		




		6

		電子產品
（iphone 11紅色）

		1支

		賴逢華

		




		7

		電子產品
（iphone 11 Pro 銀色）

		1支

		賴逢華

		








附件一：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7572號
　　　　　　　　　　　　　　　　　　 114年度偵字第7585號
　　　　　　　　　　　　　　　　　　 114年度偵字第7818號
　　被　　　告　鄒杰叡　

　　選任辯護人　盧怡璇律師

　　被　　　告　賴逢華　

　　　　　　　　簡柏佑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鄒杰叡、林慈恩（另行起訴）、簡柏佑（涉加重詐欺等案件，另行起訴，曾因妨害秩序案，經法院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0月確定，於民國114年7月10日縮刑執行完畢），於l14年9月間起，其等加入包括詳細年籍不明「謝志欣」、少年吳Ｏ昇（00年0月生，詳細姓名年籍詳卷，其涉案部分另由警方偵辦中，下簡稱甲）、不詳姓名自稱「陳彥廷」等三人以上之詐騙犯罪集團。林慈恩受指派擔任收取詐欺款項之「車手」，簡柏佑、甲則擔任在場「監控手」，鄒杰叡擔任向林慈恩「車手」收取詐欺得來之款項「收水手」（本案鄒杰叡已收到報酬新臺幣（下同）5000元），其等即與詐欺集團成員間，基於共同犯意聯絡，以參與三人以上犯罪組織、共同意圖為其等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之加重詐欺及共同洗錢之犯意聯絡，由「陳彥廷」之人，向民眾張Ｏ琴（姓名詳卷）以「假代操投資，真詐欺」等方法，實施詐術，使張Ｏ琴陷於錯誤而同意交款，簡柏佑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甲在現場監控，「謝志欣」則指示由林慈恩於114年10月15日13時10分許，在花蓮縣○○鄉○○路000號統一超商東海岸門市，向張Ｏ琴收取詐欺所得款500萬元得手。惟該詐欺情資疑外洩，該500萬元旋遭另兩名男子搶走，其中部分款項約100萬元，則掉落於地上（此部分搶奪犯罪，另由警方偵辦中）。簡柏佑則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追逐搶奪疑犯，惟該等搶奪疑犯仍趁機逃逸。嗣林慈恩經「謝志欣」指示，將遭搶奪之剩餘款項約100萬元，於114年10月15日下午17時40分許，在花蓮縣瑞穗鄉虎爺温泉會館停車場附近，交給鄒杰叡（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租賃車）收受，鄒杰叡再交給詐欺集團成員，並藉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隱匿詐欺款項之去向。
二、鄒杰叡、簡柏佑，因懷疑甲涉搶奪其等詐欺所得款項，乃夥同賴逢華等多人，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意聯絡，於民國114年10月20日6時44分許，由簡柏佑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鄒杰叡、賴逢華等多人，至在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地址詳卷）甲住處，由鄒杰叡攜帶不明刀械，以強暴、脅迫方法，共同強制甲上車後，旋將甲以該車載到新北市○○區○○路0號處鐵皮屋。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等人，在該鐵皮屋內，為逼問甲交代金錢之下落，乃夥同三人以上，共同以兇器手銬銬住甲、以兇器老虎鉗夾住甲之雙手，嗣以兇器棍棒、熱溶膠條、球棒、鐵棍等物，接續對甲毆打、並由鄒杰叡對甲恐嚇稱：「如果不老實，揍得更嚴重」等語為凌虐方法，為加重私行拘禁而剝奪甲之行動自由。至114年10月22日18時許，甲始回復行動自由。甲於114年10月22日19時45分許至新北市立土城醫院急診，經該院診斷其受有頭部、上背部、雙手部擦挫傷、雙手臂、左臀部挫傷等傷害。嗣本案為警方查獲，並持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核發114年聲搜字第390號搜索票，於114年11月10日9時10分許至同日10時10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2樓，扣押鄒杰叡之手機1支、11,000元;於114年11月10日9時1分許至同日9時1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扣押賴逢華之手機2支;於114年11月10日15時30分許至同日16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號，扣押熱溶膠條2條、手銬1個、老虎鉗1個、斧頭1個、束帶1包、住宅租賃契約書1份。
三、案經甲告訴、花蓮縣警察局移送偵辦及簽分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同案被告林慈恩之陳述及與「謝志欣」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同案被告林慈恩陳述其向被害人收取500萬元，嗣被搶走及其與「謝志欣」聯繫並將遭搶奪之剩餘款，交給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之男子及指證該男子之照片。



		2

		被告簡柏佑之陳述

		被告簡柏佑陳述其有至花蓮超商，並聽聞有東西被搶走，及有捶甲之手臂，但辯稱：係甲自願上車等語。



		3

		被告賴逢華之陳述

		被告賴逢華陳述因甲講話沒禮貌，其聽不下去，才在鐵皮屋內，用拳頭打甲。但辯稱係甲自願上車，其並無強押等語。



		4

		被告鄒杰叡之陳述

		被告鄒杰叡陳述其應徵會計師收錢工作。對方說金額比較大，要其找人一起收錢，其找了被告簡柏佑及甲。後來盤口說這條錢被搶了，其本來要北上，對方要其再等一下，說1號車手身上還有1些錢，要其到温泉會館找到1號車手。其有收到1號車手交出97萬5,000元。後來其到桃園地區某處沒有設監視器的堤防交錢出去，其有獲得5,000元，至於工作機其拿去承天禪寺丟掉。後來114年10月19日，對方說這條錢是甲「拚走」，要求其找出來，否則會對其不利，所以於114年10月20日，其找被告簡柏佑、賴逢華等人一起去找甲。其在鐵皮屋有打甲，後來其拿手銬、老虎鉗將甲銬住及夾住，其有用熱溶膠條打甲，有拿掃把打甲背部，掃把頭斷掉，有打到甲後腦，甲後腦才會有1個洞。後來其等問清事情始末，其就請人幫甲吊點滴，包紮傷口、打消炎藥，其有恐嚇甲，其說「如果不老實，揍得更嚴重」。但辯稱：甲係自願上車，其並無強押等語。



		5

		甲之證述、犯罪嫌疑人指認表及承天禪寺步道圖、甲手繪上址鐵皮屋現場圖、甲遭加重剝奪行動自由施以凌虐傷勢圖、甲之新北市立土城醫院診斷證明書、被告鄒杰叡之相片影像資料查詢結果

		陳述其與被告簡柏佑係充當詐欺集團之監控手及被告鄒杰叡等人為加重妨害自由犯罪等語。



		6

		被害人張Ｏ琴於警詢中之指陳及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佐證張Ｏ琴遭詐欺過程及指認由被告「林慈恩」收取款項



		7

		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車輛出租單

		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係租賃車



		8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4年聲搜字第390號搜索票、花蓮縣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於114年11月10日9時10分許至同日10時10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2樓，扣押鄒杰叡之手機1支、11,000元



		9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4年聲搜字第390號搜索票、花蓮縣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刑案翻拍照片

		於114年11月10日9時1分許至同日9時1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扣押賴逢華之手機2支、11,000元之過程及結果。及於114年11月10日15時30分許至同日16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號，扣押熱溶膠條2條、手銬1個、老虎鉗1個、斧頭1個、束帶1包、住宅租賃契約書1份







二、核被告鄒杰叡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加重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嫌。被告鄒杰叡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鄒杰叡所犯上開犯罪，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處。被告鄒杰叡為成年人，與甲共同實施犯罪，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被告鄒杰叡之不法報酬5000元，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法追徵其價額。
三、稱「凌虐」者，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刑法第10條第7項定有明文。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等人，在上述鐵皮屋內，為逼迫該甲交代金錢之下落，乃夥同三人以上，以兇器手銬銬住甲，並以兇器老虎鉗夾住甲雙手，嗣接續以兇器棍棒、熱溶膠條、球棒、鐵棍等物，長時間接續對甲毆打、恐嚇等凌虐方法，加重私行拘禁而剝奪甲之行動自由，足令甲受傷並身心受有重大創傷結果。被告等人所為，應達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甲施以凌辱虐待之「凌虐」程度。核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就犯罪事實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302條第1項之3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並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嫌。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為成年人，對甲故意實施犯罪，請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被告鄒杰叡、簡柏佑就犯罪事實一、二所為，係犯意各別之犯罪，請分論併罰。
四、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係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命、身體、 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而言，如對於他人之生命、身體等，以現實之強暴脅迫手段加以危害要挾，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即應構成刑法第304第1項強制罪，而非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安全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加重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所保護之法益均為被害人之自由，而私行拘禁，仍不外以強暴、脅迫為手段，其罪質本屬相同，惟第302條之1第1項之法定刑，既較第304條第1項為重，則以私行拘禁之方法妨害人自由，縱其目的在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本案仍應逕依第刑法302條之1第1項論罪，並無適用第304條第1項之餘地。被告等人所為「凌虐」甲部分，為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4款之加重條件，則「凌虐」行為，已結合被告等人所犯之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罪質內，甲因此受有受傷結果部分，應為刑法第302條之1第4款之罪所包攝，毋庸再論被告等人犯傷害罪，附此敘明。
五、按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又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解釋意旨，係指構成累犯者，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在刑法第47條第1項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被告簡柏佑前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法院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0月確定，於114年7月10日執行完畢，有被告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稽。被告簡柏佑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件並無應處最低法定刑之可能，又無刑法第59條規定得減輕其刑之情形，且適用累犯加重規定時，亦無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或罪刑不相當之情事，請貴院斟酌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請均量處被告等人有期徒刑5年以上之刑，以維治安。扣押之物品，若貴院斟酌認係供本案犯罪所用，請依法宣告沒收。
六、追加起訴理由：被告簡柏佑因涉加重詐欺罪等部分，業經起訴，現分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審理中。本件被告等人所涉犯罪，與被告簡柏佑前經起訴犯罪部分，有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第2款所規定一人犯數罪，或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之相牽連案件關係，爰依法追加起訴，以謀訴訟經濟。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3　　日
　　　　　　　　　　　　 　　 檢　察　官　林英正
附件二：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5年度偵字第77號
　　被　　　告　鄒杰叡　

　　　　　　　　簡柏佑　

　　　　　　　　賴逢華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與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樂股）審理之案件，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鄒杰叡、簡柏佑，因懷疑少年吳Ｏ昇（00年0月生，詳細姓名年籍詳卷，其涉案部分另由警方偵辦中，以下簡稱甲）涉搶奪其等詐欺所得款項，乃夥同賴逢華等多人，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意聯絡，於民國114年10月20日6時44分許，由簡柏佑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鄒杰叡、賴逢華等多人，至在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地址詳卷）甲住處，由鄒杰叡攜帶不明刀械，以強暴、脅迫方法，共同強制甲上車後，旋將甲以該車載到新北市○○區○○路0號處鐵皮屋。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等人，在該鐵皮屋內，為逼問甲交代金錢之下落，乃夥同三人以上，共同以兇器手銬銬住甲、以兇器老虎鉗夾住甲之雙手，嗣以兇器棍棒、熱溶膠條、球棒、鐵棍等物，接續對甲毆打、並由鄒杰叡對甲恐嚇稱：「如果不老實，揍得更嚴重」等語為凌虐方法，為加重私行拘禁而剝奪甲之行動自由。至114年10月22日18時許，甲始回復行動自由。甲於114年10月22日19時45分許至新北市立土城醫院急診，經該院診斷其受有頭部、上背部、雙手部擦挫傷、雙手臂、左臀部挫傷等傷害，嗣為警方查獲。
二、案經甲告訴、花蓮縣警察局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簡柏佑之陳述

		被告簡柏佑陳述其有捶甲之手臂，但辯稱：係甲自願上車等語。



		2

		被告賴逢華之陳述

		被告賴逢華陳述因甲講話沒禮貌，其聽不下去，才在鐵皮屋內，用拳頭打甲。但辯稱係甲自願上車，其並無強押等語。



		3

		被告鄒杰叡之陳述

		被告鄒杰叡陳述其應徵會計師收錢工作。對方說金額比較大，要其找人一起收錢，其找了被告簡柏佑及甲。後來盤口說這條錢被搶了，其本來要北上，對方要其再等一下，說1號車手身上還有1些錢，要其到温泉會館找到1號車手。其有收到1號車手交出97萬5,000元。後來其到桃園地區某處沒有設監視器的堤防交錢出去，其有獲得5,000元，至於工作機其拿去承天禪寺丟掉。後來114年10月19日，對方說這條錢是甲「拚走」，要求其找出來，否則會對其不利，所以於114年10月20日，其找被告簡柏佑、賴逢華等人一起去找甲。其在鐵皮屋有打甲，後來其拿手銬、老虎鉗將甲銬住及夾住，其有用熱溶膠條打甲，有拿掃把打甲背部，掃把頭斷掉，有打到甲後腦，甲後腦才會有1個洞。後來其等問清事情始末，其就請人幫甲吊點滴，包紮傷口、打消炎藥，其有恐嚇甲，其說「如果不老實，揍得更嚴重」。但辯稱：甲係自願上車，其並無強押等語。



		4

		甲之證述、犯罪嫌疑人指認表及承天禪寺步道圖、甲手繪上址鐵皮屋現場圖、甲遭加重剝奪行動自由施以凌虐傷勢圖、甲之新北市立土城醫院診斷證明書、被告鄒杰叡之相片影像資料查詢結果

		陳述其與被告簡柏佑係充當詐欺集團之監控手及被告鄒杰叡等人為加重妨害自由犯罪等語。



		5

		被害人張Ｏ琴於警詢中之指陳及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佐證張Ｏ琴遭詐欺過程及指認由人收取款項。



		6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4年聲搜字第390號搜索票、花蓮縣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於114年11月10日9時10分許至同日10時10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2樓，扣押鄒杰叡之手機1支、11,000元。



		7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4年聲搜字第390號搜索票、花蓮縣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刑案翻拍照片

		於114年11月10日9時1分許至同日9時1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扣押賴逢華之手機2支過程及結果。及於114年11月10日15時30分許至同日16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號，扣押熱溶膠條2條、手銬1個、老虎鉗1個、斧頭1個、束帶1包、住宅租賃契約書1份。







二、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係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命、身體、 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而言，如對於他人之生命、身體等，以現實之強暴脅迫手段加以危害要挾，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即應構成刑法第304第1項強制罪，而非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安全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加重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所保護之法益均為被害人之自由，而私行拘禁，仍不外以強暴、脅迫為手段，其罪質本屬相同，惟第302條之1第1項之法定刑，既較第304條第1項為重，則以私行拘禁之方法妨害人自由，縱其目的在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本案仍應逕依第刑法302條之1第1項論罪，並無適用第304條第1項之餘地。稱「凌虐」者，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刑法第10條第7項定有明文。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等人，在上述鐵皮屋內，為逼迫該甲交代金錢之下落，乃夥同三人以上，以兇器手銬銬住甲，並以兇器老虎鉗夾住甲雙手，嗣接續以兇器棍棒、熱溶膠條、球棒、鐵棍等物，長時間接續對甲毆打、恐嚇等凌虐方法，加重私行拘禁而剝奪甲之行動自由，足令甲受傷並身心受有重大創傷結果。被告等人所為，應達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甲施以凌辱虐待之「凌虐」程度。核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302條第1項之3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並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嫌。被告等人所為「凌虐」甲部分，為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4款之加重條件，則「凌虐」行為，已結合被告等人所犯之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罪質內，甲因此受有受傷或身心健全發展遭妨害之結果，應為刑法第302條之1第4款之罪所包攝，毋庸再論被告等人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或刑法第286條第1項妨害少年發育罪，附此敘明。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為成年人，對甲故意實施犯罪，請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三、併案理由：被告等人犯罪，業經本署以114年度偵字第7572號等案件追加起訴，現由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樂股審理中。本件與被告前經起訴犯罪部分，彼此有同一犯罪事實關係，爰移送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檢　察　官　林英正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金訴字第301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逢華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4年度偵字第757

2號、114年度偵字第7585號、114年度偵字第7818號），及移送

併辦（115年度偵字第77號），於準備程序中，被告就被訴事實

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

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

如下：

　　主　文

賴逢華成年人對少年犯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施以凌虐非法剝奪

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事實及理由

一、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

    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

    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

    ，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

    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核本案被告賴逢

    華本案所犯即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二部分，係死刑、無期徒

    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

    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

    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爰依首揭規定，裁定進行

    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

    ，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

    3條之1，及第164條至170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

    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次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為否認子女之訴、

    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

    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

    得揭露足以識別為刑事案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之兒童及少年

    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準此，本判決關於告訴人少年吳○昇之姓名

    等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爰依上開規定不予揭露，合先敘明

    。

三、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就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二第5至6行

    「由鄒杰叡攜帶不明刀械，以強暴、脅迫方法，共同強制甲

    上車後」，更正為「由鄒杰叡攜帶不明刀械，共同偕同甲上

    車後」；及就證據欄補充「被告賴逢華於本院準備程序、審

    理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414、430頁）外，其餘均引用追

    加起訴書及移送併辦意旨書之記載（如附件一、二）。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30

    2條第1項之成年人對少年犯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施以凌虐

    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㈡被告與共同被告鄒杰叡、簡柏佑間，就所犯三人以上共同攜

    帶兇器凌虐告訴人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有犯意聯絡及

    行為分擔，均應依刑法第28條論以共同正犯。

　㈢刑之加重事由：

　　成年人對少年實施犯罪部分：

　⒈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

    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其中成年人

    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之加

    重，並非對於個別特定之行為而為加重處罰，其加重係概括

    性之規定，對一切犯罪皆有其適用，自屬刑法總則加重之性

    質；至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

    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

    罪行為予以加重，則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非字第30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該條規定以成年之

    行為人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犯罪或其犯罪被害者之年

    齡，作為加重刑罰之要件，並不以該行為人具有確定故意而

    明知兒童及少年之年齡為必要，如存有不確定故意，亦即預

    見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實行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之人

    ，係為兒童或少年，而不違背其本意者，即足當之。

　⒉查被告為民國00年0月生（完整年籍資料詳卷），本件犯行時

    為成年人，而本件告訴人吳○昇為00年0月生（完整年籍資料

    詳卷），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所稱之少年

    、有被告、少年吳○昇之警詢及偵訊筆錄在卷可按，且被告

    亦知悉少年吳○昇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業據被告陳述在

    卷（見本院卷第431頁），是被告與同案被告鄒杰叡、簡柏

    佑共犯本案犯行，依上開規定與說明，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㈣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5年度偵字第77號移送併辦意旨

    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與本件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二所載之部

    分係同一事實，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㈤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共同被告鄒杰叡之友人

    ，經共同被告鄒杰叡邀約後，竟共同與共同被告鄒杰叡、簡

    柏佑為本案加重妨害自由犯行，並由鄒杰叡以兇器手銬拷住

    告訴人，復持老虎鉗夾住告訴人的雙手，嗣以棍棒、熱熔膠

    條、球棒、鐵棍等物持續對告訴人施以毆打，而被告徒手毆

    打告訴人之凌虐等手段，欠缺法治觀念暨對於他人身體、自

    由之尊重，犯罪手段兇殘，使告訴人身心受有莫大恐懼痛苦

    ，所為嚴重危害社會治安，應嚴予非難，惟考量被告犯後坦

    承犯行，有意願與告訴人洽談調解（見本院卷第433頁），

    然因告訴人之父親表示不追究，而未達成調解或和解等情事

    （見本院卷第347、433頁），兼衡被告各自之犯罪動機、目

    的、手段、於整體犯罪計畫中之參與程度、所受分配之利益

    及素行，暨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其學歷為高中畢業之智識

    程度，從事工程，不需扶養任何親屬（見本院卷第433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沒收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

    、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

    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第

    2項前段及同法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熱熔膠條、手銬、斧頭、束帶

    、住宅租賃契約書等物，經被告供稱非其所有（見本院卷第

    432頁），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規定宣告沒收

    。至本案犯行，雖亦使用棍棒、球棒、鐵棍等物毆打告訴人

    ，是以該等物品雖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然未據扣案，本院考

    量該等物品所有權不明，且價值尚微，且欠缺刑法上之重要

    性，爰不予宣告沒收。

　㈢就附表編號6至7所示之電子產品，雖經被告供稱為其所有，

    然並非用於本案犯行，是上開物品均與被告本案犯行無關聯

    ，亦非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

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英正追加起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凱玲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陸榆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 　　日



　　　　　　　　　　　　　　　書記官　何俞廷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攜帶兇器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第1項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所有人 出處 1 熱熔膠條 2條 不明 本院115年度刑管字第25號扣押物品清單 （見本院卷第285至287頁） 2 手銬 1個 不明  3 斧頭 1個 不明  4 束帶 1包 不明  5 住宅租賃契約書 1本 不明  6 電子產品 （iphone 11紅色） 1支 賴逢華  7 電子產品 （iphone 11 Pro 銀色） 1支 賴逢華  

附件一：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7572號

　　　　　　　　　　　　　　　　　　 114年度偵字第7585號

　　　　　　　　　　　　　　　　　　 114年度偵字第7818號

　　被　　　告　鄒杰叡　

　　選任辯護人　盧怡璇律師

　　被　　　告　賴逢華　

　　　　　　　　簡柏佑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

應該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鄒杰叡、林慈恩（另行起訴）、簡柏佑（涉加重詐欺等案件

    ，另行起訴，曾因妨害秩序案，經法院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

    2年10月確定，於民國114年7月10日縮刑執行完畢），於l14

    年9月間起，其等加入包括詳細年籍不明「謝志欣」、少年

    吳Ｏ昇（00年0月生，詳細姓名年籍詳卷，其涉案部分另由警

    方偵辦中，下簡稱甲）、不詳姓名自稱「陳彥廷」等三人以

    上之詐騙犯罪集團。林慈恩受指派擔任收取詐欺款項之「車

    手」，簡柏佑、甲則擔任在場「監控手」，鄒杰叡擔任向林

    慈恩「車手」收取詐欺得來之款項「收水手」（本案鄒杰叡

    已收到報酬新臺幣（下同）5000元），其等即與詐欺集團成

    員間，基於共同犯意聯絡，以參與三人以上犯罪組織、共同

    意圖為其等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之加重詐欺及共同洗錢之犯

    意聯絡，由「陳彥廷」之人，向民眾張Ｏ琴（姓名詳卷）以

    「假代操投資，真詐欺」等方法，實施詐術，使張Ｏ琴陷於

    錯誤而同意交款，簡柏佑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

    ，搭載甲在現場監控，「謝志欣」則指示由林慈恩於114年1

    0月15日13時10分許，在花蓮縣○○鄉○○路000號統一超商東海

    岸門市，向張Ｏ琴收取詐欺所得款500萬元得手。惟該詐欺情

    資疑外洩，該500萬元旋遭另兩名男子搶走，其中部分款項

    約100萬元，則掉落於地上（此部分搶奪犯罪，另由警方偵

    辦中）。簡柏佑則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追逐搶

    奪疑犯，惟該等搶奪疑犯仍趁機逃逸。嗣林慈恩經「謝志欣

    」指示，將遭搶奪之剩餘款項約100萬元，於114年10月15日

    下午17時40分許，在花蓮縣瑞穗鄉虎爺温泉會館停車場附近

    ，交給鄒杰叡（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租賃車）收受

    ，鄒杰叡再交給詐欺集團成員，並藉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

    以掩飾、隱匿詐欺款項之去向。

二、鄒杰叡、簡柏佑，因懷疑甲涉搶奪其等詐欺所得款項，乃夥

    同賴逢華等多人，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意聯絡，於民國114

    年10月20日6時44分許，由簡柏佑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小客車，搭載鄒杰叡、賴逢華等多人，至在新北市土城區

    青雲路（地址詳卷）甲住處，由鄒杰叡攜帶不明刀械，以強

    暴、脅迫方法，共同強制甲上車後，旋將甲以該車載到新北

    市○○區○○路0號處鐵皮屋。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等人，

    在該鐵皮屋內，為逼問甲交代金錢之下落，乃夥同三人以上

    ，共同以兇器手銬銬住甲、以兇器老虎鉗夾住甲之雙手，嗣

    以兇器棍棒、熱溶膠條、球棒、鐵棍等物，接續對甲毆打、

    並由鄒杰叡對甲恐嚇稱：「如果不老實，揍得更嚴重」等語

    為凌虐方法，為加重私行拘禁而剝奪甲之行動自由。至114

    年10月22日18時許，甲始回復行動自由。甲於114年10月22

    日19時45分許至新北市立土城醫院急診，經該院診斷其受有

    頭部、上背部、雙手部擦挫傷、雙手臂、左臀部挫傷等傷害

    。嗣本案為警方查獲，並持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核發114年聲

    搜字第390號搜索票，於114年11月10日9時10分許至同日10

    時10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2樓，扣押鄒杰叡之手機1

    支、11,000元;於114年11月10日9時1分許至同日9時15分許

    ，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扣押賴逢華之手機2支;

    於114年11月10日15時30分許至同日16時20分許，在新北市○

    ○區○○路0號，扣押熱溶膠條2條、手銬1個、老虎鉗1個、斧

    頭1個、束帶1包、住宅租賃契約書1份。

三、案經甲告訴、花蓮縣警察局移送偵辦及簽分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同案被告林慈恩之陳述及與「謝志欣」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同案被告林慈恩陳述其向被害人收取500萬元，嗣被搶走及其與「謝志欣」聯繫並將遭搶奪之剩餘款，交給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之男子及指證該男子之照片。 2 被告簡柏佑之陳述 被告簡柏佑陳述其有至花蓮超商，並聽聞有東西被搶走，及有捶甲之手臂，但辯稱：係甲自願上車等語。 3 被告賴逢華之陳述 被告賴逢華陳述因甲講話沒禮貌，其聽不下去，才在鐵皮屋內，用拳頭打甲。但辯稱係甲自願上車，其並無強押等語。 4 被告鄒杰叡之陳述 被告鄒杰叡陳述其應徵會計師收錢工作。對方說金額比較大，要其找人一起收錢，其找了被告簡柏佑及甲。後來盤口說這條錢被搶了，其本來要北上，對方要其再等一下，說1號車手身上還有1些錢，要其到温泉會館找到1號車手。其有收到1號車手交出97萬5,000元。後來其到桃園地區某處沒有設監視器的堤防交錢出去，其有獲得5,000元，至於工作機其拿去承天禪寺丟掉。後來114年10月19日，對方說這條錢是甲「拚走」，要求其找出來，否則會對其不利，所以於114年10月20日，其找被告簡柏佑、賴逢華等人一起去找甲。其在鐵皮屋有打甲，後來其拿手銬、老虎鉗將甲銬住及夾住，其有用熱溶膠條打甲，有拿掃把打甲背部，掃把頭斷掉，有打到甲後腦，甲後腦才會有1個洞。後來其等問清事情始末，其就請人幫甲吊點滴，包紮傷口、打消炎藥，其有恐嚇甲，其說「如果不老實，揍得更嚴重」。但辯稱：甲係自願上車，其並無強押等語。 5 甲之證述、犯罪嫌疑人指認表及承天禪寺步道圖、甲手繪上址鐵皮屋現場圖、甲遭加重剝奪行動自由施以凌虐傷勢圖、甲之新北市立土城醫院診斷證明書、被告鄒杰叡之相片影像資料查詢結果 陳述其與被告簡柏佑係充當詐欺集團之監控手及被告鄒杰叡等人為加重妨害自由犯罪等語。 6 被害人張Ｏ琴於警詢中之指陳及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佐證張Ｏ琴遭詐欺過程及指認由被告「林慈恩」收取款項 7 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車輛出租單 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係租賃車 8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4年聲搜字第390號搜索票、花蓮縣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於114年11月10日9時10分許至同日10時10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2樓，扣押鄒杰叡之手機1支、11,000元 9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4年聲搜字第390號搜索票、花蓮縣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刑案翻拍照片 於114年11月10日9時1分許至同日9時1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扣押賴逢華之手機2支、11,000元之過程及結果。及於114年11月10日15時30分許至同日16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號，扣押熱溶膠條2條、手銬1個、老虎鉗1個、斧頭1個、束帶1包、住宅租賃契約書1份 

二、核被告鄒杰叡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

    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加重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

    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

    與犯罪組織罪嫌。被告鄒杰叡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

    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鄒

    杰叡所犯上開犯罪，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請

    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處。被告鄒杰叡為成年人，與

    甲共同實施犯罪，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被告鄒杰叡之不法報酬5

    000元，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請依法追徵其價額。

三、稱「凌虐」者，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

    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刑法第10條第7項定有明文。被告

    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等人，在上述鐵皮屋內，為逼迫該

    甲交代金錢之下落，乃夥同三人以上，以兇器手銬銬住甲，

    並以兇器老虎鉗夾住甲雙手，嗣接續以兇器棍棒、熱溶膠條

    、球棒、鐵棍等物，長時間接續對甲毆打、恐嚇等凌虐方法

    ，加重私行拘禁而剝奪甲之行動自由，足令甲受傷並身心受

    有重大創傷結果。被告等人所為，應達以強暴、脅迫或其他

    違反人道之方法，對甲施以凌辱虐待之「凌虐」程度。核被

    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就犯罪事實二、所為，均係犯刑

    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302條第1項之

    3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並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加重剝奪他人行

    動自由罪嫌。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就上開犯行有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鄒杰叡、簡柏

    佑、賴逢華為成年人，對甲故意實施犯罪，請均依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被告鄒杰叡、簡柏佑就犯罪事實一、二所為，係犯意各別

    之犯罪，請分論併罰。

四、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係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命、身體、 

    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而言，

    如對於他人之生命、身體等，以現實之強暴脅迫手段加以危

    害要挾，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即應構成刑

    法第304第1項強制罪，而非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安全罪。刑

    法第302條之1第1項加重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第304條

    第1項之強制罪，所保護之法益均為被害人之自由，而私行

    拘禁，仍不外以強暴、脅迫為手段，其罪質本屬相同，惟第

    302條之1第1項之法定刑，既較第304條第1項為重，則以私

    行拘禁之方法妨害人自由，縱其目的在使人行無義務之事，

    或妨害人行使權利，本案仍應逕依第刑法302條之1第1項論

    罪，並無適用第304條第1項之餘地。被告等人所為「凌虐」

    甲部分，為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4款之加重條件，則「凌

    虐」行為，已結合被告等人所犯之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

    罪質內，甲因此受有受傷結果部分，應為刑法第302條之1第

    4款之罪所包攝，毋庸再論被告等人犯傷害罪，附此敘明。

五、按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

    執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

    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又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

    解釋意旨，係指構成累犯者，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

    ，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

    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比

    例原則，於此範圍內，在刑法第47條第1項修正前，為避免

    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裁量是否加重

    最低本刑。被告簡柏佑前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法院判決應

    執行有期徒刑2年10月確定，於114年7月10日執行完畢，有

    被告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稽。被告簡柏佑於受有期

    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件並無應處

    最低法定刑之可能，又無刑法第59條規定得減輕其刑之情形

    ，且適用累犯加重規定時，亦無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或罪刑

    不相當之情事，請貴院斟酌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

    刑。請均量處被告等人有期徒刑5年以上之刑，以維治安。

    扣押之物品，若貴院斟酌認係供本案犯罪所用，請依法宣告

    沒收。

六、追加起訴理由：被告簡柏佑因涉加重詐欺罪等部分，業經起

    訴，現分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審理中。本件被告等人所涉犯罪

    ，與被告簡柏佑前經起訴犯罪部分，有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

    款、第2款所規定一人犯數罪，或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之相

    牽連案件關係，爰依法追加起訴，以謀訴訟經濟。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3　　日

　　　　　　　　　　　　 　　 檢　察　官　林英正

附件二：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5年度偵字第77號

　　被　　　告　鄒杰叡　

　　　　　　　　簡柏佑　

　　　　　　　　賴逢華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與臺灣花蓮

地方法院（樂股）審理之案件，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

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鄒杰叡、簡柏佑，因懷疑少年吳Ｏ昇（00年0月生，詳細姓名

    年籍詳卷，其涉案部分另由警方偵辦中，以下簡稱甲）涉搶

    奪其等詐欺所得款項，乃夥同賴逢華等多人，基於三人以上

    共同犯意聯絡，於民國114年10月20日6時44分許，由簡柏佑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鄒杰叡、賴逢華等

    多人，至在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地址詳卷）甲住處，由鄒

    杰叡攜帶不明刀械，以強暴、脅迫方法，共同強制甲上車後

    ，旋將甲以該車載到新北市○○區○○路0號處鐵皮屋。鄒杰叡

    、簡柏佑、賴逢華等人，在該鐵皮屋內，為逼問甲交代金錢

    之下落，乃夥同三人以上，共同以兇器手銬銬住甲、以兇器

    老虎鉗夾住甲之雙手，嗣以兇器棍棒、熱溶膠條、球棒、鐵

    棍等物，接續對甲毆打、並由鄒杰叡對甲恐嚇稱：「如果不

    老實，揍得更嚴重」等語為凌虐方法，為加重私行拘禁而剝

    奪甲之行動自由。至114年10月22日18時許，甲始回復行動

    自由。甲於114年10月22日19時45分許至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急診，經該院診斷其受有頭部、上背部、雙手部擦挫傷、雙

    手臂、左臀部挫傷等傷害，嗣為警方查獲。

二、案經甲告訴、花蓮縣警察局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簡柏佑之陳述 被告簡柏佑陳述其有捶甲之手臂，但辯稱：係甲自願上車等語。 2 被告賴逢華之陳述 被告賴逢華陳述因甲講話沒禮貌，其聽不下去，才在鐵皮屋內，用拳頭打甲。但辯稱係甲自願上車，其並無強押等語。 3 被告鄒杰叡之陳述 被告鄒杰叡陳述其應徵會計師收錢工作。對方說金額比較大，要其找人一起收錢，其找了被告簡柏佑及甲。後來盤口說這條錢被搶了，其本來要北上，對方要其再等一下，說1號車手身上還有1些錢，要其到温泉會館找到1號車手。其有收到1號車手交出97萬5,000元。後來其到桃園地區某處沒有設監視器的堤防交錢出去，其有獲得5,000元，至於工作機其拿去承天禪寺丟掉。後來114年10月19日，對方說這條錢是甲「拚走」，要求其找出來，否則會對其不利，所以於114年10月20日，其找被告簡柏佑、賴逢華等人一起去找甲。其在鐵皮屋有打甲，後來其拿手銬、老虎鉗將甲銬住及夾住，其有用熱溶膠條打甲，有拿掃把打甲背部，掃把頭斷掉，有打到甲後腦，甲後腦才會有1個洞。後來其等問清事情始末，其就請人幫甲吊點滴，包紮傷口、打消炎藥，其有恐嚇甲，其說「如果不老實，揍得更嚴重」。但辯稱：甲係自願上車，其並無強押等語。 4 甲之證述、犯罪嫌疑人指認表及承天禪寺步道圖、甲手繪上址鐵皮屋現場圖、甲遭加重剝奪行動自由施以凌虐傷勢圖、甲之新北市立土城醫院診斷證明書、被告鄒杰叡之相片影像資料查詢結果 陳述其與被告簡柏佑係充當詐欺集團之監控手及被告鄒杰叡等人為加重妨害自由犯罪等語。 5 被害人張Ｏ琴於警詢中之指陳及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佐證張Ｏ琴遭詐欺過程及指認由人收取款項。 6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4年聲搜字第390號搜索票、花蓮縣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於114年11月10日9時10分許至同日10時10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2樓，扣押鄒杰叡之手機1支、11,000元。 7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4年聲搜字第390號搜索票、花蓮縣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刑案翻拍照片 於114年11月10日9時1分許至同日9時1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扣押賴逢華之手機2支過程及結果。及於114年11月10日15時30分許至同日16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號，扣押熱溶膠條2條、手銬1個、老虎鉗1個、斧頭1個、束帶1包、住宅租賃契約書1份。 

二、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係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命、身體、 

    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而言，

    如對於他人之生命、身體等，以現實之強暴脅迫手段加以危

    害要挾，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即應構成刑

    法第304第1項強制罪，而非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安全罪。刑

    法第302條之1第1項加重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第304條

    第1項之強制罪，所保護之法益均為被害人之自由，而私行

    拘禁，仍不外以強暴、脅迫為手段，其罪質本屬相同，惟第

    302條之1第1項之法定刑，既較第304條第1項為重，則以私

    行拘禁之方法妨害人自由，縱其目的在使人行無義務之事，

    或妨害人行使權利，本案仍應逕依第刑法302條之1第1項論

    罪，並無適用第304條第1項之餘地。稱「凌虐」者，謂以強

    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

    。刑法第10條第7項定有明文。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

    華等人，在上述鐵皮屋內，為逼迫該甲交代金錢之下落，乃

    夥同三人以上，以兇器手銬銬住甲，並以兇器老虎鉗夾住甲

    雙手，嗣接續以兇器棍棒、熱溶膠條、球棒、鐵棍等物，長

    時間接續對甲毆打、恐嚇等凌虐方法，加重私行拘禁而剝奪

    甲之行動自由，足令甲受傷並身心受有重大創傷結果。被告

    等人所為，應達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甲

    施以凌辱虐待之「凌虐」程度。核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

    逢華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

    款、第302條第1項之3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並對被害人施以

    凌虐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嫌。被告等人所為「凌虐」甲

    部分，為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4款之加重條件，則「凌虐

    」行為，已結合被告等人所犯之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罪

    質內，甲因此受有受傷或身心健全發展遭妨害之結果，應為

    刑法第302條之1第4款之罪所包攝，毋庸再論被告等人犯刑

    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或刑法第286條第1項妨害少年發育罪

    ，附此敘明。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就上開犯行有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鄒杰叡、簡柏

    佑、賴逢華為成年人，對甲故意實施犯罪，請均依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

三、併案理由：被告等人犯罪，業經本署以114年度偵字第7572

    號等案件追加起訴，現由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樂股審理中。本

    件與被告前經起訴犯罪部分，彼此有同一犯罪事實關係，爰

    移送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檢　察　官　林英正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金訴字第301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逢華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4年度偵字第7572號、114年度偵字第7585號、114年度偵字第7818號），及移送併辦（115年度偵字第77號），於準備程序中，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賴逢華成年人對少年犯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施以凌虐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事實及理由
一、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核本案被告賴逢華本案所犯即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二部分，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爰依首揭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170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次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為刑事案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之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準此，本判決關於告訴人少年吳○昇之姓名等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爰依上開規定不予揭露，合先敘明。
三、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就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二第5至6行「由鄒杰叡攜帶不明刀械，以強暴、脅迫方法，共同強制甲上車後」，更正為「由鄒杰叡攜帶不明刀械，共同偕同甲上車後」；及就證據欄補充「被告賴逢華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414、430頁）外，其餘均引用追加起訴書及移送併辦意旨書之記載（如附件一、二）。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302條第1項之成年人對少年犯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施以凌虐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㈡被告與共同被告鄒杰叡、簡柏佑間，就所犯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凌虐告訴人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依刑法第28條論以共同正犯。
　㈢刑之加重事由：
　　成年人對少年實施犯罪部分：
　⒈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其中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之加重，並非對於個別特定之行為而為加重處罰，其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對一切犯罪皆有其適用，自屬刑法總則加重之性質；至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則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高法院103年度台非字第30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該條規定以成年之行為人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犯罪或其犯罪被害者之年齡，作為加重刑罰之要件，並不以該行為人具有確定故意而明知兒童及少年之年齡為必要，如存有不確定故意，亦即預見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實行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之人，係為兒童或少年，而不違背其本意者，即足當之。
　⒉查被告為民國00年0月生（完整年籍資料詳卷），本件犯行時為成年人，而本件告訴人吳○昇為00年0月生（完整年籍資料詳卷），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所稱之少年、有被告、少年吳○昇之警詢及偵訊筆錄在卷可按，且被告亦知悉少年吳○昇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業據被告陳述在卷（見本院卷第431頁），是被告與同案被告鄒杰叡、簡柏佑共犯本案犯行，依上開規定與說明，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㈣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5年度偵字第77號移送併辦意旨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與本件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二所載之部分係同一事實，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㈤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共同被告鄒杰叡之友人，經共同被告鄒杰叡邀約後，竟共同與共同被告鄒杰叡、簡柏佑為本案加重妨害自由犯行，並由鄒杰叡以兇器手銬拷住告訴人，復持老虎鉗夾住告訴人的雙手，嗣以棍棒、熱熔膠條、球棒、鐵棍等物持續對告訴人施以毆打，而被告徒手毆打告訴人之凌虐等手段，欠缺法治觀念暨對於他人身體、自由之尊重，犯罪手段兇殘，使告訴人身心受有莫大恐懼痛苦，所為嚴重危害社會治安，應嚴予非難，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有意願與告訴人洽談調解（見本院卷第433頁），然因告訴人之父親表示不追究，而未達成調解或和解等情事（見本院卷第347、433頁），兼衡被告各自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於整體犯罪計畫中之參與程度、所受分配之利益及素行，暨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其學歷為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工程，不需扶養任何親屬（見本院卷第43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沒收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及同法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熱熔膠條、手銬、斧頭、束帶、住宅租賃契約書等物，經被告供稱非其所有（見本院卷第432頁），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規定宣告沒收。至本案犯行，雖亦使用棍棒、球棒、鐵棍等物毆打告訴人，是以該等物品雖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然未據扣案，本院考量該等物品所有權不明，且價值尚微，且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不予宣告沒收。
　㈢就附表編號6至7所示之電子產品，雖經被告供稱為其所有，然並非用於本案犯行，是上開物品均與被告本案犯行無關聯，亦非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英正追加起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凱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陸榆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 　　日


　　　　　　　　　　　　　　　書記官　何俞廷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攜帶兇器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第1項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所有人

		出處



		1

		熱熔膠條

		2條

		不明

		本院115年度刑管字第25號扣押物品清單
（見本院卷第285至287頁）



		2

		手銬

		1個

		不明

		




		3

		斧頭

		1個

		不明

		




		4

		束帶

		1包

		不明

		




		5

		住宅租賃契約書

		1本

		不明

		




		6

		電子產品
（iphone 11紅色）

		1支

		賴逢華

		




		7

		電子產品
（iphone 11 Pro 銀色）

		1支

		賴逢華

		








附件一：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7572號
　　　　　　　　　　　　　　　　　　 114年度偵字第7585號
　　　　　　　　　　　　　　　　　　 114年度偵字第7818號
　　被　　　告　鄒杰叡　

　　選任辯護人　盧怡璇律師

　　被　　　告　賴逢華　

　　　　　　　　簡柏佑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鄒杰叡、林慈恩（另行起訴）、簡柏佑（涉加重詐欺等案件，另行起訴，曾因妨害秩序案，經法院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0月確定，於民國114年7月10日縮刑執行完畢），於l14年9月間起，其等加入包括詳細年籍不明「謝志欣」、少年吳Ｏ昇（00年0月生，詳細姓名年籍詳卷，其涉案部分另由警方偵辦中，下簡稱甲）、不詳姓名自稱「陳彥廷」等三人以上之詐騙犯罪集團。林慈恩受指派擔任收取詐欺款項之「車手」，簡柏佑、甲則擔任在場「監控手」，鄒杰叡擔任向林慈恩「車手」收取詐欺得來之款項「收水手」（本案鄒杰叡已收到報酬新臺幣（下同）5000元），其等即與詐欺集團成員間，基於共同犯意聯絡，以參與三人以上犯罪組織、共同意圖為其等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之加重詐欺及共同洗錢之犯意聯絡，由「陳彥廷」之人，向民眾張Ｏ琴（姓名詳卷）以「假代操投資，真詐欺」等方法，實施詐術，使張Ｏ琴陷於錯誤而同意交款，簡柏佑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甲在現場監控，「謝志欣」則指示由林慈恩於114年10月15日13時10分許，在花蓮縣○○鄉○○路000號統一超商東海岸門市，向張Ｏ琴收取詐欺所得款500萬元得手。惟該詐欺情資疑外洩，該500萬元旋遭另兩名男子搶走，其中部分款項約100萬元，則掉落於地上（此部分搶奪犯罪，另由警方偵辦中）。簡柏佑則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追逐搶奪疑犯，惟該等搶奪疑犯仍趁機逃逸。嗣林慈恩經「謝志欣」指示，將遭搶奪之剩餘款項約100萬元，於114年10月15日下午17時40分許，在花蓮縣瑞穗鄉虎爺温泉會館停車場附近，交給鄒杰叡（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租賃車）收受，鄒杰叡再交給詐欺集團成員，並藉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隱匿詐欺款項之去向。
二、鄒杰叡、簡柏佑，因懷疑甲涉搶奪其等詐欺所得款項，乃夥同賴逢華等多人，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意聯絡，於民國114年10月20日6時44分許，由簡柏佑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鄒杰叡、賴逢華等多人，至在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地址詳卷）甲住處，由鄒杰叡攜帶不明刀械，以強暴、脅迫方法，共同強制甲上車後，旋將甲以該車載到新北市○○區○○路0號處鐵皮屋。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等人，在該鐵皮屋內，為逼問甲交代金錢之下落，乃夥同三人以上，共同以兇器手銬銬住甲、以兇器老虎鉗夾住甲之雙手，嗣以兇器棍棒、熱溶膠條、球棒、鐵棍等物，接續對甲毆打、並由鄒杰叡對甲恐嚇稱：「如果不老實，揍得更嚴重」等語為凌虐方法，為加重私行拘禁而剝奪甲之行動自由。至114年10月22日18時許，甲始回復行動自由。甲於114年10月22日19時45分許至新北市立土城醫院急診，經該院診斷其受有頭部、上背部、雙手部擦挫傷、雙手臂、左臀部挫傷等傷害。嗣本案為警方查獲，並持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核發114年聲搜字第390號搜索票，於114年11月10日9時10分許至同日10時10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2樓，扣押鄒杰叡之手機1支、11,000元;於114年11月10日9時1分許至同日9時1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扣押賴逢華之手機2支;於114年11月10日15時30分許至同日16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號，扣押熱溶膠條2條、手銬1個、老虎鉗1個、斧頭1個、束帶1包、住宅租賃契約書1份。
三、案經甲告訴、花蓮縣警察局移送偵辦及簽分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同案被告林慈恩之陳述及與「謝志欣」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同案被告林慈恩陳述其向被害人收取500萬元，嗣被搶走及其與「謝志欣」聯繫並將遭搶奪之剩餘款，交給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之男子及指證該男子之照片。



		2

		被告簡柏佑之陳述

		被告簡柏佑陳述其有至花蓮超商，並聽聞有東西被搶走，及有捶甲之手臂，但辯稱：係甲自願上車等語。



		3

		被告賴逢華之陳述

		被告賴逢華陳述因甲講話沒禮貌，其聽不下去，才在鐵皮屋內，用拳頭打甲。但辯稱係甲自願上車，其並無強押等語。



		4

		被告鄒杰叡之陳述

		被告鄒杰叡陳述其應徵會計師收錢工作。對方說金額比較大，要其找人一起收錢，其找了被告簡柏佑及甲。後來盤口說這條錢被搶了，其本來要北上，對方要其再等一下，說1號車手身上還有1些錢，要其到温泉會館找到1號車手。其有收到1號車手交出97萬5,000元。後來其到桃園地區某處沒有設監視器的堤防交錢出去，其有獲得5,000元，至於工作機其拿去承天禪寺丟掉。後來114年10月19日，對方說這條錢是甲「拚走」，要求其找出來，否則會對其不利，所以於114年10月20日，其找被告簡柏佑、賴逢華等人一起去找甲。其在鐵皮屋有打甲，後來其拿手銬、老虎鉗將甲銬住及夾住，其有用熱溶膠條打甲，有拿掃把打甲背部，掃把頭斷掉，有打到甲後腦，甲後腦才會有1個洞。後來其等問清事情始末，其就請人幫甲吊點滴，包紮傷口、打消炎藥，其有恐嚇甲，其說「如果不老實，揍得更嚴重」。但辯稱：甲係自願上車，其並無強押等語。



		5

		甲之證述、犯罪嫌疑人指認表及承天禪寺步道圖、甲手繪上址鐵皮屋現場圖、甲遭加重剝奪行動自由施以凌虐傷勢圖、甲之新北市立土城醫院診斷證明書、被告鄒杰叡之相片影像資料查詢結果

		陳述其與被告簡柏佑係充當詐欺集團之監控手及被告鄒杰叡等人為加重妨害自由犯罪等語。



		6

		被害人張Ｏ琴於警詢中之指陳及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佐證張Ｏ琴遭詐欺過程及指認由被告「林慈恩」收取款項



		7

		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車輛出租單

		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係租賃車



		8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4年聲搜字第390號搜索票、花蓮縣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於114年11月10日9時10分許至同日10時10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2樓，扣押鄒杰叡之手機1支、11,000元



		9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4年聲搜字第390號搜索票、花蓮縣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刑案翻拍照片

		於114年11月10日9時1分許至同日9時1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扣押賴逢華之手機2支、11,000元之過程及結果。及於114年11月10日15時30分許至同日16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號，扣押熱溶膠條2條、手銬1個、老虎鉗1個、斧頭1個、束帶1包、住宅租賃契約書1份







二、核被告鄒杰叡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加重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嫌。被告鄒杰叡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鄒杰叡所犯上開犯罪，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處。被告鄒杰叡為成年人，與甲共同實施犯罪，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被告鄒杰叡之不法報酬5000元，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法追徵其價額。
三、稱「凌虐」者，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刑法第10條第7項定有明文。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等人，在上述鐵皮屋內，為逼迫該甲交代金錢之下落，乃夥同三人以上，以兇器手銬銬住甲，並以兇器老虎鉗夾住甲雙手，嗣接續以兇器棍棒、熱溶膠條、球棒、鐵棍等物，長時間接續對甲毆打、恐嚇等凌虐方法，加重私行拘禁而剝奪甲之行動自由，足令甲受傷並身心受有重大創傷結果。被告等人所為，應達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甲施以凌辱虐待之「凌虐」程度。核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就犯罪事實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302條第1項之3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並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嫌。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為成年人，對甲故意實施犯罪，請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被告鄒杰叡、簡柏佑就犯罪事實一、二所為，係犯意各別之犯罪，請分論併罰。
四、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係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命、身體、 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而言，如對於他人之生命、身體等，以現實之強暴脅迫手段加以危害要挾，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即應構成刑法第304第1項強制罪，而非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安全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加重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所保護之法益均為被害人之自由，而私行拘禁，仍不外以強暴、脅迫為手段，其罪質本屬相同，惟第302條之1第1項之法定刑，既較第304條第1項為重，則以私行拘禁之方法妨害人自由，縱其目的在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本案仍應逕依第刑法302條之1第1項論罪，並無適用第304條第1項之餘地。被告等人所為「凌虐」甲部分，為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4款之加重條件，則「凌虐」行為，已結合被告等人所犯之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罪質內，甲因此受有受傷結果部分，應為刑法第302條之1第4款之罪所包攝，毋庸再論被告等人犯傷害罪，附此敘明。
五、按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又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解釋意旨，係指構成累犯者，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在刑法第47條第1項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被告簡柏佑前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法院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0月確定，於114年7月10日執行完畢，有被告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稽。被告簡柏佑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件並無應處最低法定刑之可能，又無刑法第59條規定得減輕其刑之情形，且適用累犯加重規定時，亦無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或罪刑不相當之情事，請貴院斟酌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請均量處被告等人有期徒刑5年以上之刑，以維治安。扣押之物品，若貴院斟酌認係供本案犯罪所用，請依法宣告沒收。
六、追加起訴理由：被告簡柏佑因涉加重詐欺罪等部分，業經起訴，現分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審理中。本件被告等人所涉犯罪，與被告簡柏佑前經起訴犯罪部分，有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第2款所規定一人犯數罪，或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之相牽連案件關係，爰依法追加起訴，以謀訴訟經濟。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3　　日
　　　　　　　　　　　　 　　 檢　察　官　林英正
附件二：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5年度偵字第77號
　　被　　　告　鄒杰叡　

　　　　　　　　簡柏佑　

　　　　　　　　賴逢華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與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樂股）審理之案件，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鄒杰叡、簡柏佑，因懷疑少年吳Ｏ昇（00年0月生，詳細姓名年籍詳卷，其涉案部分另由警方偵辦中，以下簡稱甲）涉搶奪其等詐欺所得款項，乃夥同賴逢華等多人，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意聯絡，於民國114年10月20日6時44分許，由簡柏佑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鄒杰叡、賴逢華等多人，至在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地址詳卷）甲住處，由鄒杰叡攜帶不明刀械，以強暴、脅迫方法，共同強制甲上車後，旋將甲以該車載到新北市○○區○○路0號處鐵皮屋。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等人，在該鐵皮屋內，為逼問甲交代金錢之下落，乃夥同三人以上，共同以兇器手銬銬住甲、以兇器老虎鉗夾住甲之雙手，嗣以兇器棍棒、熱溶膠條、球棒、鐵棍等物，接續對甲毆打、並由鄒杰叡對甲恐嚇稱：「如果不老實，揍得更嚴重」等語為凌虐方法，為加重私行拘禁而剝奪甲之行動自由。至114年10月22日18時許，甲始回復行動自由。甲於114年10月22日19時45分許至新北市立土城醫院急診，經該院診斷其受有頭部、上背部、雙手部擦挫傷、雙手臂、左臀部挫傷等傷害，嗣為警方查獲。
二、案經甲告訴、花蓮縣警察局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簡柏佑之陳述

		被告簡柏佑陳述其有捶甲之手臂，但辯稱：係甲自願上車等語。



		2

		被告賴逢華之陳述

		被告賴逢華陳述因甲講話沒禮貌，其聽不下去，才在鐵皮屋內，用拳頭打甲。但辯稱係甲自願上車，其並無強押等語。



		3

		被告鄒杰叡之陳述

		被告鄒杰叡陳述其應徵會計師收錢工作。對方說金額比較大，要其找人一起收錢，其找了被告簡柏佑及甲。後來盤口說這條錢被搶了，其本來要北上，對方要其再等一下，說1號車手身上還有1些錢，要其到温泉會館找到1號車手。其有收到1號車手交出97萬5,000元。後來其到桃園地區某處沒有設監視器的堤防交錢出去，其有獲得5,000元，至於工作機其拿去承天禪寺丟掉。後來114年10月19日，對方說這條錢是甲「拚走」，要求其找出來，否則會對其不利，所以於114年10月20日，其找被告簡柏佑、賴逢華等人一起去找甲。其在鐵皮屋有打甲，後來其拿手銬、老虎鉗將甲銬住及夾住，其有用熱溶膠條打甲，有拿掃把打甲背部，掃把頭斷掉，有打到甲後腦，甲後腦才會有1個洞。後來其等問清事情始末，其就請人幫甲吊點滴，包紮傷口、打消炎藥，其有恐嚇甲，其說「如果不老實，揍得更嚴重」。但辯稱：甲係自願上車，其並無強押等語。



		4

		甲之證述、犯罪嫌疑人指認表及承天禪寺步道圖、甲手繪上址鐵皮屋現場圖、甲遭加重剝奪行動自由施以凌虐傷勢圖、甲之新北市立土城醫院診斷證明書、被告鄒杰叡之相片影像資料查詢結果

		陳述其與被告簡柏佑係充當詐欺集團之監控手及被告鄒杰叡等人為加重妨害自由犯罪等語。



		5

		被害人張Ｏ琴於警詢中之指陳及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佐證張Ｏ琴遭詐欺過程及指認由人收取款項。



		6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4年聲搜字第390號搜索票、花蓮縣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於114年11月10日9時10分許至同日10時10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2樓，扣押鄒杰叡之手機1支、11,000元。



		7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4年聲搜字第390號搜索票、花蓮縣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刑案翻拍照片

		於114年11月10日9時1分許至同日9時1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扣押賴逢華之手機2支過程及結果。及於114年11月10日15時30分許至同日16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號，扣押熱溶膠條2條、手銬1個、老虎鉗1個、斧頭1個、束帶1包、住宅租賃契約書1份。







二、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係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命、身體、 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而言，如對於他人之生命、身體等，以現實之強暴脅迫手段加以危害要挾，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即應構成刑法第304第1項強制罪，而非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安全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加重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所保護之法益均為被害人之自由，而私行拘禁，仍不外以強暴、脅迫為手段，其罪質本屬相同，惟第302條之1第1項之法定刑，既較第304條第1項為重，則以私行拘禁之方法妨害人自由，縱其目的在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本案仍應逕依第刑法302條之1第1項論罪，並無適用第304條第1項之餘地。稱「凌虐」者，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刑法第10條第7項定有明文。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等人，在上述鐵皮屋內，為逼迫該甲交代金錢之下落，乃夥同三人以上，以兇器手銬銬住甲，並以兇器老虎鉗夾住甲雙手，嗣接續以兇器棍棒、熱溶膠條、球棒、鐵棍等物，長時間接續對甲毆打、恐嚇等凌虐方法，加重私行拘禁而剝奪甲之行動自由，足令甲受傷並身心受有重大創傷結果。被告等人所為，應達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甲施以凌辱虐待之「凌虐」程度。核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302條第1項之3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並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嫌。被告等人所為「凌虐」甲部分，為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4款之加重條件，則「凌虐」行為，已結合被告等人所犯之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罪質內，甲因此受有受傷或身心健全發展遭妨害之結果，應為刑法第302條之1第4款之罪所包攝，毋庸再論被告等人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或刑法第286條第1項妨害少年發育罪，附此敘明。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為成年人，對甲故意實施犯罪，請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三、併案理由：被告等人犯罪，業經本署以114年度偵字第7572號等案件追加起訴，現由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樂股審理中。本件與被告前經起訴犯罪部分，彼此有同一犯罪事實關係，爰移送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檢　察　官　林英正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金訴字第301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逢華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4年度偵字第7572號、114年度偵字第7585號、114年度偵字第7818號），及移送併辦（115年度偵字第77號），於準備程序中，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賴逢華成年人對少年犯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施以凌虐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事實及理由

一、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核本案被告賴逢華本案所犯即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二部分，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爰依首揭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170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次按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人或關係人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為刑事案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之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準此，本判決關於告訴人少年吳○昇之姓名等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爰依上開規定不予揭露，合先敘明。

三、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就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二第5至6行「由鄒杰叡攜帶不明刀械，以強暴、脅迫方法，共同強制甲上車後」，更正為「由鄒杰叡攜帶不明刀械，共同偕同甲上車後」；及就證據欄補充「被告賴逢華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414、430頁）外，其餘均引用追加起訴書及移送併辦意旨書之記載（如附件一、二）。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302條第1項之成年人對少年犯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施以凌虐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㈡被告與共同被告鄒杰叡、簡柏佑間，就所犯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凌虐告訴人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依刑法第28條論以共同正犯。

　㈢刑之加重事由：

　　成年人對少年實施犯罪部分：

　⒈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其中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之加重，並非對於個別特定之行為而為加重處罰，其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對一切犯罪皆有其適用，自屬刑法總則加重之性質；至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則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高法院103年度台非字第30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該條規定以成年之行為人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犯罪或其犯罪被害者之年齡，作為加重刑罰之要件，並不以該行為人具有確定故意而明知兒童及少年之年齡為必要，如存有不確定故意，亦即預見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實行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之人，係為兒童或少年，而不違背其本意者，即足當之。

　⒉查被告為民國00年0月生（完整年籍資料詳卷），本件犯行時為成年人，而本件告訴人吳○昇為00年0月生（完整年籍資料詳卷），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所稱之少年、有被告、少年吳○昇之警詢及偵訊筆錄在卷可按，且被告亦知悉少年吳○昇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業據被告陳述在卷（見本院卷第431頁），是被告與同案被告鄒杰叡、簡柏佑共犯本案犯行，依上開規定與說明，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㈣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5年度偵字第77號移送併辦意旨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與本件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二所載之部分係同一事實，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㈤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共同被告鄒杰叡之友人，經共同被告鄒杰叡邀約後，竟共同與共同被告鄒杰叡、簡柏佑為本案加重妨害自由犯行，並由鄒杰叡以兇器手銬拷住告訴人，復持老虎鉗夾住告訴人的雙手，嗣以棍棒、熱熔膠條、球棒、鐵棍等物持續對告訴人施以毆打，而被告徒手毆打告訴人之凌虐等手段，欠缺法治觀念暨對於他人身體、自由之尊重，犯罪手段兇殘，使告訴人身心受有莫大恐懼痛苦，所為嚴重危害社會治安，應嚴予非難，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有意願與告訴人洽談調解（見本院卷第433頁），然因告訴人之父親表示不追究，而未達成調解或和解等情事（見本院卷第347、433頁），兼衡被告各自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於整體犯罪計畫中之參與程度、所受分配之利益及素行，暨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其學歷為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工程，不需扶養任何親屬（見本院卷第43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沒收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及同法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熱熔膠條、手銬、斧頭、束帶、住宅租賃契約書等物，經被告供稱非其所有（見本院卷第432頁），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規定宣告沒收。至本案犯行，雖亦使用棍棒、球棒、鐵棍等物毆打告訴人，是以該等物品雖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然未據扣案，本院考量該等物品所有權不明，且價值尚微，且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不予宣告沒收。

　㈢就附表編號6至7所示之電子產品，雖經被告供稱為其所有，然並非用於本案犯行，是上開物品均與被告本案犯行無關聯，亦非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英正追加起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王凱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陸榆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 　　日



　　　　　　　　　　　　　　　書記官　何俞廷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

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攜帶兇器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第1項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所有人 出處 1 熱熔膠條 2條 不明 本院115年度刑管字第25號扣押物品清單 （見本院卷第285至287頁） 2 手銬 1個 不明  3 斧頭 1個 不明  4 束帶 1包 不明  5 住宅租賃契約書 1本 不明  6 電子產品 （iphone 11紅色） 1支 賴逢華  7 電子產品 （iphone 11 Pro 銀色） 1支 賴逢華  

附件一：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7572號

　　　　　　　　　　　　　　　　　　 114年度偵字第7585號

　　　　　　　　　　　　　　　　　　 114年度偵字第7818號

　　被　　　告　鄒杰叡　　　選任辯護人　盧怡璇律師　　被　　　告　賴逢華　　　　　　　　　簡柏佑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鄒杰叡、林慈恩（另行起訴）、簡柏佑（涉加重詐欺等案件，另行起訴，曾因妨害秩序案，經法院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0月確定，於民國114年7月10日縮刑執行完畢），於l14年9月間起，其等加入包括詳細年籍不明「謝志欣」、少年吳Ｏ昇（00年0月生，詳細姓名年籍詳卷，其涉案部分另由警方偵辦中，下簡稱甲）、不詳姓名自稱「陳彥廷」等三人以上之詐騙犯罪集團。林慈恩受指派擔任收取詐欺款項之「車手」，簡柏佑、甲則擔任在場「監控手」，鄒杰叡擔任向林慈恩「車手」收取詐欺得來之款項「收水手」（本案鄒杰叡已收到報酬新臺幣（下同）5000元），其等即與詐欺集團成員間，基於共同犯意聯絡，以參與三人以上犯罪組織、共同意圖為其等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之加重詐欺及共同洗錢之犯意聯絡，由「陳彥廷」之人，向民眾張Ｏ琴（姓名詳卷）以「假代操投資，真詐欺」等方法，實施詐術，使張Ｏ琴陷於錯誤而同意交款，簡柏佑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甲在現場監控，「謝志欣」則指示由林慈恩於114年10月15日13時10分許，在花蓮縣○○鄉○○路000號統一超商東海岸門市，向張Ｏ琴收取詐欺所得款500萬元得手。惟該詐欺情資疑外洩，該500萬元旋遭另兩名男子搶走，其中部分款項約100萬元，則掉落於地上（此部分搶奪犯罪，另由警方偵辦中）。簡柏佑則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追逐搶奪疑犯，惟該等搶奪疑犯仍趁機逃逸。嗣林慈恩經「謝志欣」指示，將遭搶奪之剩餘款項約100萬元，於114年10月15日下午17時40分許，在花蓮縣瑞穗鄉虎爺温泉會館停車場附近，交給鄒杰叡（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租賃車）收受，鄒杰叡再交給詐欺集團成員，並藉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隱匿詐欺款項之去向。

二、鄒杰叡、簡柏佑，因懷疑甲涉搶奪其等詐欺所得款項，乃夥同賴逢華等多人，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意聯絡，於民國114年10月20日6時44分許，由簡柏佑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鄒杰叡、賴逢華等多人，至在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地址詳卷）甲住處，由鄒杰叡攜帶不明刀械，以強暴、脅迫方法，共同強制甲上車後，旋將甲以該車載到新北市○○區○○路0號處鐵皮屋。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等人，在該鐵皮屋內，為逼問甲交代金錢之下落，乃夥同三人以上，共同以兇器手銬銬住甲、以兇器老虎鉗夾住甲之雙手，嗣以兇器棍棒、熱溶膠條、球棒、鐵棍等物，接續對甲毆打、並由鄒杰叡對甲恐嚇稱：「如果不老實，揍得更嚴重」等語為凌虐方法，為加重私行拘禁而剝奪甲之行動自由。至114年10月22日18時許，甲始回復行動自由。甲於114年10月22日19時45分許至新北市立土城醫院急診，經該院診斷其受有頭部、上背部、雙手部擦挫傷、雙手臂、左臀部挫傷等傷害。嗣本案為警方查獲，並持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核發114年聲搜字第390號搜索票，於114年11月10日9時10分許至同日10時10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2樓，扣押鄒杰叡之手機1支、11,000元;於114年11月10日9時1分許至同日9時1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扣押賴逢華之手機2支;於114年11月10日15時30分許至同日16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號，扣押熱溶膠條2條、手銬1個、老虎鉗1個、斧頭1個、束帶1包、住宅租賃契約書1份。

三、案經甲告訴、花蓮縣警察局移送偵辦及簽分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同案被告林慈恩之陳述及與「謝志欣」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同案被告林慈恩陳述其向被害人收取500萬元，嗣被搶走及其與「謝志欣」聯繫並將遭搶奪之剩餘款，交給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之男子及指證該男子之照片。 2 被告簡柏佑之陳述 被告簡柏佑陳述其有至花蓮超商，並聽聞有東西被搶走，及有捶甲之手臂，但辯稱：係甲自願上車等語。 3 被告賴逢華之陳述 被告賴逢華陳述因甲講話沒禮貌，其聽不下去，才在鐵皮屋內，用拳頭打甲。但辯稱係甲自願上車，其並無強押等語。 4 被告鄒杰叡之陳述 被告鄒杰叡陳述其應徵會計師收錢工作。對方說金額比較大，要其找人一起收錢，其找了被告簡柏佑及甲。後來盤口說這條錢被搶了，其本來要北上，對方要其再等一下，說1號車手身上還有1些錢，要其到温泉會館找到1號車手。其有收到1號車手交出97萬5,000元。後來其到桃園地區某處沒有設監視器的堤防交錢出去，其有獲得5,000元，至於工作機其拿去承天禪寺丟掉。後來114年10月19日，對方說這條錢是甲「拚走」，要求其找出來，否則會對其不利，所以於114年10月20日，其找被告簡柏佑、賴逢華等人一起去找甲。其在鐵皮屋有打甲，後來其拿手銬、老虎鉗將甲銬住及夾住，其有用熱溶膠條打甲，有拿掃把打甲背部，掃把頭斷掉，有打到甲後腦，甲後腦才會有1個洞。後來其等問清事情始末，其就請人幫甲吊點滴，包紮傷口、打消炎藥，其有恐嚇甲，其說「如果不老實，揍得更嚴重」。但辯稱：甲係自願上車，其並無強押等語。 5 甲之證述、犯罪嫌疑人指認表及承天禪寺步道圖、甲手繪上址鐵皮屋現場圖、甲遭加重剝奪行動自由施以凌虐傷勢圖、甲之新北市立土城醫院診斷證明書、被告鄒杰叡之相片影像資料查詢結果 陳述其與被告簡柏佑係充當詐欺集團之監控手及被告鄒杰叡等人為加重妨害自由犯罪等語。 6 被害人張Ｏ琴於警詢中之指陳及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佐證張Ｏ琴遭詐欺過程及指認由被告「林慈恩」收取款項 7 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車輛出租單 車牌號碼000-0000號汽車係租賃車 8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4年聲搜字第390號搜索票、花蓮縣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於114年11月10日9時10分許至同日10時10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2樓，扣押鄒杰叡之手機1支、11,000元 9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4年聲搜字第390號搜索票、花蓮縣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刑案翻拍照片 於114年11月10日9時1分許至同日9時1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扣押賴逢華之手機2支、11,000元之過程及結果。及於114年11月10日15時30分許至同日16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號，扣押熱溶膠條2條、手銬1個、老虎鉗1個、斧頭1個、束帶1包、住宅租賃契約書1份 

二、核被告鄒杰叡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加重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嫌。被告鄒杰叡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鄒杰叡所犯上開犯罪，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處。被告鄒杰叡為成年人，與甲共同實施犯罪，請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被告鄒杰叡之不法報酬5000元，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法追徵其價額。

三、稱「凌虐」者，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刑法第10條第7項定有明文。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等人，在上述鐵皮屋內，為逼迫該甲交代金錢之下落，乃夥同三人以上，以兇器手銬銬住甲，並以兇器老虎鉗夾住甲雙手，嗣接續以兇器棍棒、熱溶膠條、球棒、鐵棍等物，長時間接續對甲毆打、恐嚇等凌虐方法，加重私行拘禁而剝奪甲之行動自由，足令甲受傷並身心受有重大創傷結果。被告等人所為，應達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甲施以凌辱虐待之「凌虐」程度。核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就犯罪事實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302條第1項之3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並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嫌。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為成年人，對甲故意實施犯罪，請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被告鄒杰叡、簡柏佑就犯罪事實一、二所為，係犯意各別之犯罪，請分論併罰。

四、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係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命、身體、 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而言，如對於他人之生命、身體等，以現實之強暴脅迫手段加以危害要挾，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即應構成刑法第304第1項強制罪，而非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安全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加重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所保護之法益均為被害人之自由，而私行拘禁，仍不外以強暴、脅迫為手段，其罪質本屬相同，惟第302條之1第1項之法定刑，既較第304條第1項為重，則以私行拘禁之方法妨害人自由，縱其目的在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本案仍應逕依第刑法302條之1第1項論罪，並無適用第304條第1項之餘地。被告等人所為「凌虐」甲部分，為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4款之加重條件，則「凌虐」行為，已結合被告等人所犯之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罪質內，甲因此受有受傷結果部分，應為刑法第302條之1第4款之罪所包攝，毋庸再論被告等人犯傷害罪，附此敘明。

五、按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又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解釋意旨，係指構成累犯者，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在刑法第47條第1項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被告簡柏佑前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法院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0月確定，於114年7月10日執行完畢，有被告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稽。被告簡柏佑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件並無應處最低法定刑之可能，又無刑法第59條規定得減輕其刑之情形，且適用累犯加重規定時，亦無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或罪刑不相當之情事，請貴院斟酌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請均量處被告等人有期徒刑5年以上之刑，以維治安。扣押之物品，若貴院斟酌認係供本案犯罪所用，請依法宣告沒收。

六、追加起訴理由：被告簡柏佑因涉加重詐欺罪等部分，業經起訴，現分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審理中。本件被告等人所涉犯罪，與被告簡柏佑前經起訴犯罪部分，有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第2款所規定一人犯數罪，或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之相牽連案件關係，爰依法追加起訴，以謀訴訟經濟。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3　　日

　　　　　　　　　　　　 　　 檢　察　官　林英正

附件二：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5年度偵字第77號

　　被　　　告　鄒杰叡　　　　　　　　　簡柏佑　　　　　　　　　賴逢華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與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樂股）審理之案件，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鄒杰叡、簡柏佑，因懷疑少年吳Ｏ昇（00年0月生，詳細姓名年籍詳卷，其涉案部分另由警方偵辦中，以下簡稱甲）涉搶奪其等詐欺所得款項，乃夥同賴逢華等多人，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意聯絡，於民國114年10月20日6時44分許，由簡柏佑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鄒杰叡、賴逢華等多人，至在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地址詳卷）甲住處，由鄒杰叡攜帶不明刀械，以強暴、脅迫方法，共同強制甲上車後，旋將甲以該車載到新北市○○區○○路0號處鐵皮屋。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等人，在該鐵皮屋內，為逼問甲交代金錢之下落，乃夥同三人以上，共同以兇器手銬銬住甲、以兇器老虎鉗夾住甲之雙手，嗣以兇器棍棒、熱溶膠條、球棒、鐵棍等物，接續對甲毆打、並由鄒杰叡對甲恐嚇稱：「如果不老實，揍得更嚴重」等語為凌虐方法，為加重私行拘禁而剝奪甲之行動自由。至114年10月22日18時許，甲始回復行動自由。甲於114年10月22日19時45分許至新北市立土城醫院急診，經該院診斷其受有頭部、上背部、雙手部擦挫傷、雙手臂、左臀部挫傷等傷害，嗣為警方查獲。

二、案經甲告訴、花蓮縣警察局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　據　清　單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簡柏佑之陳述 被告簡柏佑陳述其有捶甲之手臂，但辯稱：係甲自願上車等語。 2 被告賴逢華之陳述 被告賴逢華陳述因甲講話沒禮貌，其聽不下去，才在鐵皮屋內，用拳頭打甲。但辯稱係甲自願上車，其並無強押等語。 3 被告鄒杰叡之陳述 被告鄒杰叡陳述其應徵會計師收錢工作。對方說金額比較大，要其找人一起收錢，其找了被告簡柏佑及甲。後來盤口說這條錢被搶了，其本來要北上，對方要其再等一下，說1號車手身上還有1些錢，要其到温泉會館找到1號車手。其有收到1號車手交出97萬5,000元。後來其到桃園地區某處沒有設監視器的堤防交錢出去，其有獲得5,000元，至於工作機其拿去承天禪寺丟掉。後來114年10月19日，對方說這條錢是甲「拚走」，要求其找出來，否則會對其不利，所以於114年10月20日，其找被告簡柏佑、賴逢華等人一起去找甲。其在鐵皮屋有打甲，後來其拿手銬、老虎鉗將甲銬住及夾住，其有用熱溶膠條打甲，有拿掃把打甲背部，掃把頭斷掉，有打到甲後腦，甲後腦才會有1個洞。後來其等問清事情始末，其就請人幫甲吊點滴，包紮傷口、打消炎藥，其有恐嚇甲，其說「如果不老實，揍得更嚴重」。但辯稱：甲係自願上車，其並無強押等語。 4 甲之證述、犯罪嫌疑人指認表及承天禪寺步道圖、甲手繪上址鐵皮屋現場圖、甲遭加重剝奪行動自由施以凌虐傷勢圖、甲之新北市立土城醫院診斷證明書、被告鄒杰叡之相片影像資料查詢結果 陳述其與被告簡柏佑係充當詐欺集團之監控手及被告鄒杰叡等人為加重妨害自由犯罪等語。 5 被害人張Ｏ琴於警詢中之指陳及犯罪嫌疑人指認表 佐證張Ｏ琴遭詐欺過程及指認由人收取款項。 6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4年聲搜字第390號搜索票、花蓮縣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於114年11月10日9時10分許至同日10時10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2樓，扣押鄒杰叡之手機1支、11,000元。 7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4年聲搜字第390號搜索票、花蓮縣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刑案翻拍照片 於114年11月10日9時1分許至同日9時1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扣押賴逢華之手機2支過程及結果。及於114年11月10日15時30分許至同日16時2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號，扣押熱溶膠條2條、手銬1個、老虎鉗1個、斧頭1個、束帶1包、住宅租賃契約書1份。 

二、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係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命、身體、 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而言，如對於他人之生命、身體等，以現實之強暴脅迫手段加以危害要挾，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即應構成刑法第304第1項強制罪，而非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安全罪。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加重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所保護之法益均為被害人之自由，而私行拘禁，仍不外以強暴、脅迫為手段，其罪質本屬相同，惟第302條之1第1項之法定刑，既較第304條第1項為重，則以私行拘禁之方法妨害人自由，縱其目的在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本案仍應逕依第刑法302條之1第1項論罪，並無適用第304條第1項之餘地。稱「凌虐」者，謂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刑法第10條第7項定有明文。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等人，在上述鐵皮屋內，為逼迫該甲交代金錢之下落，乃夥同三人以上，以兇器手銬銬住甲，並以兇器老虎鉗夾住甲雙手，嗣接續以兇器棍棒、熱溶膠條、球棒、鐵棍等物，長時間接續對甲毆打、恐嚇等凌虐方法，加重私行拘禁而剝奪甲之行動自由，足令甲受傷並身心受有重大創傷結果。被告等人所為，應達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甲施以凌辱虐待之「凌虐」程度。核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302條第1項之3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並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嫌。被告等人所為「凌虐」甲部分，為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4款之加重條件，則「凌虐」行為，已結合被告等人所犯之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罪質內，甲因此受有受傷或身心健全發展遭妨害之結果，應為刑法第302條之1第4款之罪所包攝，毋庸再論被告等人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或刑法第286條第1項妨害少年發育罪，附此敘明。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鄒杰叡、簡柏佑、賴逢華為成年人，對甲故意實施犯罪，請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三、併案理由：被告等人犯罪，業經本署以114年度偵字第7572號等案件追加起訴，現由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樂股審理中。本件與被告前經起訴犯罪部分，彼此有同一犯罪事實關係，爰移送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4　　日

　　　　　　　　　　　　 　　 檢　察　官　林英正



